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2年度訴字第1425號

114年2月2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林Ｏ翔                                     

訴訟代理人  許鈞傑  律師

被      告  教育部                                 

代  表  人  鄭英耀（部長）

被      告  教育部體育署                         

代  表  人  鄭世忠（署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天仁  律師

複 代 理人  戴宇欣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體育事務事件，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

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

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行政訴訟法第111

條第1項及第3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起訴時聲

明：「 一、中華民國圍棋協會（下稱圍協）112年11月22日

中華圍棋協字第101號函申訴決定（下稱系爭申訴決定）、

圍協112年10月18日中華圍棋協字第086號函（下稱112年10

月18日函）均撤銷。二、被告應依原告之申請，作成准予頒

給國光獎章，有功教練獎金新臺幣（下同）1,000,000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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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

處分。」（本院卷第11頁）；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聲明

為：「一、系爭申訴決定、112年10月18日函均撤銷。二、

被告應依原告112年12月19日112鈞律字第202312C002號函

（系爭申請函）之申請，作成准予回復國家隊教練資格、頒

給國光獎章，有功教練獎金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處分。」（本院

卷第208頁）經核其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請求之基

礎不變，本院認其所為訴之變更，洵屬適當，應予准許。

貳、爭訟概要：

    原告於111年第19屆杭州亞洲運動會（下稱第19屆亞運）期

間犯有重大缺失，遭選手事後以書面文件向圍協申訴，圍協

於受上開申訴書後，於112年10月17日召開圍協第18屆第3次

理監事會議決議（下稱112年10月17日決議）撤銷原告國家

隊教練資格，嗣以112年10月18日函通知撤銷原告國家隊教

練資格。原告不服112年10月18日函，而委任律師於112年11

月10日以（112）鈞律字第202311C001號函（下稱112年11月

10日律師函）向圍協提出申訴；圍協於112年11月22日作出

系爭申訴決定回覆原告申訴不成立。原告仍不服，先於112

年12月15日（本院收文日）提起本件訴訟，後於112年12月1

9日委任律師以系爭申請函向被告教育部體育署（下稱體育

署）提出，請被告體育署撤銷112年10月18日函及系爭申訴

決定，被告體育署於112年12月28日以臺教體署全（三）字

第1120053955號函（下稱112年12月28日函）回覆對於圍協

之申訴決定不服應提起民事救濟，被告教育部不及於協會與

第三人間之私權紛爭。

參、原告主張要旨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㈠本件提起訴訟類型為：⑴撤銷訴訟即撤銷112年10月18日函

及申訴決定；⑵課予義務訴訟即回復國家隊教練資格、頒給

國光獎金100萬元及國光獎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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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圍協屬人民團體法的人民團體，因其申請設立時要向內政部

申請，又依國民體育法第1條、第2條、第21條第2項、國家

代表隊教練與選手選拔培訓及參賽處理辦法（下稱處理辦

法）第2條、第3條可知，圍協依處理辦法執行亞運國家代表

隊教練與選手的選培、參賽事宜，故被告體育署是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圍協具有監督、管理職

責，尤其於圍協所為之重大決議。本件圍協撤銷原告亞運金

牌教練資格屬重大決議，該決議將導致原告下列影響：

「一、無法參加爾後國內各級選拔賽及以上比賽；二、喪失

擔任教練或以後取得國家隊教練、裁判資格；三、遭相關單

位取消原告優待權利包含取消專任教練資格等，屬繼續性、

終局性剝奪原告將來作為圍棋教練的資格的身分性影響」，

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具有監督責任，然在原告提出申訴後，

未獲適當處理，圍協未進行任何事前調查和考核、未予原告

事前聽證、解釋或充分答辯之機會，申訴決定僅以教練的單

純道歉行為作為犯錯的唯一根據，顯然未經任何事證調查決

議過程草率。

　㈢依處理辦法第14條、我國組團參加國際性综合運動賽會選

手、教練及所屬運動協會管理要點（下稱管理要點）第6條

第4項非經中華奧會邀集被告體育署等相關單位組成審議小

組審議通過後辦理，不得予教練解聘處分。本件至今從未經

由中華奥會邀集被告體育署等相關單位組成審議小組審議，

直接得到最嚴厲之解聘處分，未獲正當程序保障至明；被告

既為法定之審議機關，在未有任何監督參與之前提下，逕以

私權糾紛迴避涉己責任，亦已違反處理要點及國民體育法之

規定。原告自112年8月16日起兼總教練之職至第19屆亞運結

束，率隊獲得男子組個人金牌，依教育部有功教練獎勵辦法

（下稱獎勵辦法）第3條、第4條及附表、國民體育法第21條

第3項等，被告體育署應撤銷行政處分、申訴決定，並頒發

原告國光獎章及獎金1,000,000元。此外，為求解決紛爭原

告並追加教育部為本案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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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圍協112年10月17日決議將有功教練獎金分配予未列入第19

屆亞運代表隊之林Ｏ漢明顯違法，依人民團體法第58條第1

項及第2項，被告應依法撤銷該決議。申言之，圍協於向被

告檢具「符合資格之教練名單」、理事會會議紀錄、獎金分

配比例方式等有功教練申請資料後，被告應依法對教練獎勵

事項進行審查，且有權遴聘相關專家學者及被告教育部代表

组成審查會辦理。被告未盡實質審查之責，即予以同意圍棋

協之違法決議。　

二、聲明：

  ㈠申訴決定、112年10月18日函鈞撤銷。

　㈡被告應依系爭申請函之申請，作成准予回復國家隊教練資

格、頒給國光獎章，有功教練獎金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處分。

肆、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㈠原告未先踐行向被告體育署提出申請而經被告體育署為不利

處分之程序，亦即未先踐行訴願程序，直接提起本件訴訟，

爰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裁定回之。

　㈡原告追加教育部為被告，於法無據：

　⒈圍協係依人民團體法成立之社團，關於理監事會議決議，乃

經由該社團會員或會員代表大會之私權作用，而形成私法上

之權利義務關係，倘若原告對於圍協做出「撤銷國家隊教練

資格」之決議有爭議者，無論其決議有無違法，構成無效或

得撤銷之事由，原告本應循私法救濟途徑予以解決，誠難認

其提起本件訴訟及聲請追加被告於法相符。

　⒉一旦將教育部及其所屬下級機關體育署均列為被告，最終判

決時，行政法院應命何機關為行政處分？實際上，圍協所為

之決議、申訴決定並非行政處分，被告等依法否認原告有提

起行政訴訟之請求權，顯徵原告於書狀主張追加教育部為被

告反而徒生訴訟審理之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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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至於人民團體法第58條第1項，乃法律賦予被告監督指導圍

協之權限，俾能依職權維護公共利益，惟其規範目的並無兼

為解決原告與圍棋協會間之私權紛爭而設，誠難認原告依上

開規定有訴請被告等作成撤銷會議決議及申訴決定之公法上

請求權存在。況且審視處理辦法第14條「……備查……。」

難認有賦予原告在公法上有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請求撤銷圍

棋協會決議及申訴決定之請求權基礎 。

　㈣依管理要點第3條、處理辦法第12條規定，亞運國家代表隊

名單，送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爰

管理要點規定之適用期間為被告教育部備查國家代表隊名單

起，至返國活動結束止，管理要點第3 點雖未及配合處理辦

法規定，將「本署核定」修正為「教育部備查」，惟尚不影

響適用期間之認定。換言之，亞運選手於賽事結束後才以書

面文件向圍協申訴原告重大缺失，當無管理要點第6條第4項

適用之餘地。況本件原告坦承確實於亞運期間犯有選手申訴

書所載之重大錯誤。

　㈤依獎勵辦法，林Ｏ漢已核定為國家培訓隊教練，故112年10

月17日決議尚無不法，縱有不服，原告應循私法救濟途徑解

決。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伍、本院之判斷：

一、爭訟概要欄所載事實，有圍協第18屆第3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本院卷第51-55頁）、選手投訴書（本院卷第52頁）、圍

協112年10月18日函（本院卷第19-21頁）、112年11月10日

律師函（本院卷第23-27頁）、圍協112年11月22日中華圍棋

協字第101號函（本院卷第29-30頁）、112年12月19日律師

函（本院卷第296-299頁）及被告體育署112年12月28日臺教

體署全（三）字第1120053955號函（本院卷第59頁）、112

年12月19日律師函（本院卷第191頁）附卷可稽，復為兩造

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二、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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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處理辦法第1條：「本辦法依國民體育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

及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第2條：「本辦法所

定國家代表隊，分為下列三種：一、特定體育團體或經中華

奧林匹克委員會（以下簡稱中華奧會）認可為國際單項運動

組織正式會員之體育團體（以下簡稱單項協會）遴選及培訓

後，由中華奧會、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以下簡稱大

專體總）或其他特定體育團體組團，代表國家參加下列國際

綜合性賽會之代表隊：（一）奧林匹克運動會（以下簡稱奧

運）。（二）亞洲運動會（以下簡稱亞運）。（三）世界大

學運動會（以下簡稱世大運）。（四）世界運動會。（五）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六）亞洲青年運動會。（七）東亞

青年運動會。（八）其他經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認可之

綜合性運動賽會。二、單項協會依據各該國際單項運動組織

之規定，組隊代表國家參加下列賽會之代表隊：（一）世界

正式單項運動錦標賽。（二）亞洲正式單項運動錦標賽。

（三）其他經本部認可之單項運動錦標賽。三、由中華民國

殘障體育運動總會（以下簡稱中華殘總）、中華民國聽障者

體育運動協會（以下簡稱中華聽體協）或中華民國智障者體

育運動協會（以下簡稱中華智體協）依本辦法組團（隊），

代表國家參加下列賽會之代表隊：（一）帕拉林匹克運動

會。（二）達福林匹克運動會。（三）特殊奧林匹克運動

會。（四）亞洲帕拉運動會。（五）其他經本部認可之國際

性、區域性身心障礙者運動賽會。」、第3條：「國家代表

隊教練及選手之遴選及培訓單位如下：一、前條第一款及第

二款：單項協會。二、前條第三款：中華殘總、中華聽體協

或中華智體協。」、第14條：「教練於培訓或參賽期間，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所屬單項協會或中華殘總、中華聽體

協、中華智體協提經紀律委員會審議，以決定警告、申誡或

其他懲處方式；情節重大者，由單項協會或中華殘總、中華

聽體協、中華智體協取消其代表隊教練資格，並報本部備

查：一、未依培訓計畫確實執行訓練工作。二、無故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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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及參賽期間之相關講習及會議。三、破壞國家代表隊團

體和諧情事。四、變賣或使用公有器材設備，涉有營私圖利

行為。五、唆使選手違法或使用運動禁藥，或知悉所屬選手

有違法或使用運動禁藥情事而隱匿不報，經查證屬實。六、

其他不當言行，損害國家代表隊形象或國家榮譽。」

　㈡管理要點第1條：「目的：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本署）

為我國組團參加國際性綜合運動賽會，明確規範組成單位及

人員之權利與義務、展現國家代表團（隊）嚴明紀律與運動

精神，為國爭光，特訂定本要點。」、第6條：「六、懲

罰：(一) 選手有違反本要點之規定者，得視情節輕重酌於

處分或自代表團中除名，參賽期間並取消參賽權及遣返回

國。(二) 教練未能依本要點規定者，得視情節輕重酌予處

分或自參賽代表團中除名，並停權或解聘，參賽期間即遣返

回國。(三) 參賽代表隊所屬運動協會未能依本要點規定，

督促選手及教練者，得建請本署暫停對各種行政協助（含經

費補助等）。(四) 選手除名、取消參賽權及教練停權、解

聘處分，應由中華奧會邀集本署等相關單位組成審議小組審

議通過後辦理，情節重大者得由代表團團本部即時召開會議

處置。(五) 經除名、停權或解聘之選手或教練，並得停止

下列一切權益：１、暫停或禁止參加爾後國內各級盃賽之選

拔賽及全國性以上比賽。２、喪失擔任教練或爾後取得國家

教練及裁判資格。３、函請相關單位取消當事人優待權益

（包含取消升學輔導、教育學程（分）及專任教練資格

等）。４、服兵役期間者，立即辦理歸建。」

　㈢人民團體法第58條規定：「（第1項）人民團體有違反法

令、章程或妨害公益情事者，主管機關得予警告、撤銷其決

議、停止其業務之一部或全部，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

善或情節重大者，得為左列之處分：一、撤免其職員。二、

限期整理。三、廢止許可。四、解散。（第2項）前項警

告、撤銷決議及停止業務處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得為

之。但為撤銷決議或停止業務處分時，應會商主管機關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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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第3項）對於政黨之處分，以警告、限期整理及解散

為限。政黨之解散，由主管機關檢同相關事證移送司法院大

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之。（第4項）前項移送，應經政黨

審議委員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認有違憲情事，始得為

之。」　

　㈣獎勵辦法第1條：「本辦法依國民體育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規定訂定之。」、第3條：「（第1項）符合前條獎勵資格

者，依其指導選手所獲國光體育獎章（以下簡稱國光獎章）

等級頒給國光獎章一枚，其指導選手同一賽會有二人以上獲

獎或同一選手獲獎二次以上者，依所獲得最優等級頒給之。

（第2項）獎章由本部定期公開頒給。」、第4條：「（第1

項）符合第二條獎勵資格者，依其指導選手之賽會成績及附

件頒給獎金，並由本部於每次審定後，一次撥入獲獎人指定

之金融機構帳戶。（第2項）前項獎金分配比例，由各該特

定體育團體依各該有功教練對獲獎選手（隊）貢獻度研訂獎

金分配方式，提經理事會討論通過後，並於賽前一個月報本

部備查。」　　

三、經本院數次庭期行使闡明權探求原告起訴真意，並讓原告充

分陳述本件訴訟目的、訴訟類型及分別對被告教育部、體育

署為如何之請求（本院卷第150-153頁、204-208頁、268-27

1頁），原告仍執意主張：「 ㈠申訴決定、112年10月18日

函均撤銷。」、「㈡被告應依原告112年12月19日透過112鈞

律字第202312C002號函之申請，作成准予回復國家隊教練資

格、頒給國光獎章，有功教練獎金新台幣1,000,000元及自

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處

分。」，且表示上述聲明之被告即係指教育部及體育署茲分

別就上開二部分聲明敘明如下：　　　　

　㈠原告聲請第一項部分：

　⒈依國民體育法第27條第1、2項規定：「（第1項）中華奧林

匹克委員會（以下簡稱中華奧會）為法人，係經國際奧林匹

克委員會（以下簡稱國際奧會）承認之我國奧會代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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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項）中華奧會之組織、任務及成立宗旨，應符合奧林匹克

憲章，並受中華民國法律之規範。」第28條第1項第2款規

定：「中華奧會應本奧林匹克憲章賦予之專屬權利及義務，

與中央主管機關合作辦理下列事務：……二、參加奧林匹克

運動會、亞洲運動會或其他國際奧會認可之綜合性運動會有

關事務。」並參以奧林匹克憲章第27條第3項關於各國之國

家奧會在各該國內就代表參與奧運會、區域與洲際賽事或世

界綜合性運動會之事務，擁有專屬排他之權力之規定，可知

亞運係屬經國際奧會所承認之我國中華奧會，依奧林匹克憲

章所賦予專屬權義而應辦理參加之國際性運動賽事，是任何

個人或組織參與亞運，均須遵守奧林匹克憲章之規範及國際

奧會的決定。再參照奧林匹克憲章第27條第5項、第6項、第

7項第5、6款等規定（本院卷第391-418頁），可知國家奧會

為達成其任務，得與政府組織合作，並與之保持和諧關係，

但不得從事任何違反奧林匹克憲章的活動，且國家奧會須保

持自主性，抵禦任何政治、法律、宗教或經濟等方面阻止其

遵循奧林匹克憲章規定之壓力。國家奧會並有權按奧林匹克

憲章之規定，選送選手參加奧運會、區域與洲際賽事或世界

綜合性運動會。復參照奧林匹克憲章第28條關於國家奧會組

成，則規定國家奧會之組成，除了必須包括國際奧會的成員

外，並須包括所有加入奧運運動項目之國際運動總會在各國

之分會（即我國國民體育法第3條第2款所稱之「特定體育團

體」）或其代表；且政府或其他公部門組織，不得指派任何

國家奧會之成員；相對地，國家奧會可依其裁量決定，是否

選任成員代表參與政府或公部門組織。而國家奧會的權限管

轄區域必須與其成立所在國的國界一致，並在該國內設立總

部。另奧林匹克憲章第6章並定有制裁措施、懲戒程序及爭

議解決機制，該憲章第61條規定：「1.國際奧會的決定為最

終決定。任何關於其施行或解釋之爭議，得由國際奧會執行

委員會解決，在某些情況下，則須由國際運動仲裁庭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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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何奧運或與奧運相關所衍生之爭議，依運動相關仲裁規

章規定，應完全提交國際運動仲裁庭審理。」

　⒉依上所述，亞運賽事是依據據奧林匹克憲章舉辦的國際性運

動競賽，雖然參賽是以國家為單位，由國際奧會所認可的國

家奧會提送經國際奧會同意的選手參加，但亞運賽事是選手

個人或體育團隊間的競賽，並非國家之政治組織體的競賽。

國家奧會遴選參賽選手，有專屬排他的權力，須遵循奧林匹

克憲章及各項國際運動總會所定的參賽資格條件等規範決

定，參賽事務之辦理雖得與政府或公部門組織協調合作，但

保有其自主性，不受任何違反奧林匹克憲章或國際運動總會

所定參賽條件之政治或法令的拘束；參賽選手名單則應參照

加入國際運動總會為會員之國家體育團體（國民體育法所稱

「特定體育團體」）推薦的選手參賽。國內體育團體對於參

賽爭議，或各國家奧會有關參賽事項的爭議，則由國際奧會

執行委員會或國際運動仲裁庭解決。依此，各國國內體育團

體推薦選手予國家奧會選拔，並提送國際奧會同意為亞運賽

事的參賽選手，此項選拔推薦權限之權源基礎，以及推薦選

拔所應參照最終能有效使選手參與亞運賽事的法源規範，均

來自於非政府組織國際奧會所制定的奧林匹克憲章，而非各

國國家主權透過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至於各國雖得透過立

法或其他公共政策、具體的公權力行政措施，協助國家體育

團體、國家奧會辦理選拔亞運參賽選手或團隊之事務，但其

政治或法令的拘束力，就亞運參賽事務之決定，均未高於奧

林匹克憲章或各項國際運動總會訂定參賽規則的效力，有違

背者，國家體育團體或國家奧會並不受其拘束。因此衍生之

相關爭議，也由國際奧會執行委員會或國際運動仲裁庭，參

照奧林匹克憲章、國際運動總會訂定之相關規則等，裁決

之；而非依照各國國法令決定。是故，亞運參賽事務上，各

層級團體組織的決定，並非國家公權力之行使，也非受行政

機關委託行使公權力之行為，而是國際奧會藉由奧林匹克憲

章所彰顯，刻意與國家主權、政治干預保持距離，以享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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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性，而屬國際間各階層體育團體間自治性質的活動。關於

此等參賽事務的法律爭議，應為選手、教練與各該特定體育

團體間之私法爭議。　

　⒊至於國民體育法為促進與保障國民之體育參與，推動國家體

育政策及運動發展，雖於第5章設有「中華奧林匹克委員

會」專章，就我國受國際奧會認可之國家委員會的組織定

位、會章應記載事項、會章之監督，以及本於奧林匹克憲章

之專屬權利事項應如何與中央主管機關協調合作，財務監督

等，定有相關規範，該法第6章「特定體育團體」之章節

中，也對國際體育組織正式會員資格之全國性體育團體，亦

即前述加入各項運動國際運動總會為會員之國內體育團體，

訂定相關行政法上義務，使其能更符合奧林匹克憲章或其他

國際體育賽事之要求，辦理國際體育賽事參賽計畫之各項準

備（包含教練、選手之遴選、培訓等）。同法第21條第2項

並授權中央主管機關教育部訂定參加國際運動賽會國家代表

隊之教練與選手之選拔、培訓及參賽有關事項之處理辦法。

然如前述，關於亞運之國際性體育賽事，其活動包含參賽事

務決定行為之本質，為私法團體受私法自治衍生規範所拘束

的活動，並非國家公權力行使的行政行為，國民體育法及所

授權主管機關訂定之相關行政命令，性質上至多僅屬國家法

令對此等私法活動之管制或干預，為此等私法自治活動設定

國家法令的框架，並未因此等國家法令之存在，而變更各級

體育團體在參與亞運賽事乃私法團體自治活動之私法行為本

質。另關於國民體育法及相關子法中，對特定體育團體選拔

為參與亞運之國家代表隊選手之補助與培訓事宜，在主管機

關為補助或培訓事務的決定上，固然具有公權力行使之行政

行為特質，但此為主管機關對於經國家奧會或特定體育團體

依其國際運動賽事相關自治原則，為遴選之決定後，才依法

行使補助行政之公權力，對具有代表資格之參賽選手或團隊

施以培訓或財務上之補助行政，並非主管機關自始就有決定

特定個人具有參賽資格之固有公權力，依法再委託體育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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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又國民體育法第21條第2項授權訂定之處理辦法，其

中第4條第1款規定，亞運國家代表隊經單項協會選訓委員會

審議通過，先送國訓中心審議通過，再報教育部備查。同前

所述，此等對於亞運國家代表隊參賽選手組成之審議及備查

程序，經核僅為體育主管機關依法令，對於體育團體推薦參

賽選手提送國家奧會轉請國際奧會批准同意等私法性質自治

活動的監督管理，旨在促進體育團體選拔參賽選手或團隊的

事務上，能符合奧林匹克憲章或國際運動總會之參賽規則，

或國家在體育行政管理上的其他需求，並未改變各層級體育

團體本於團體自治原則，決定亞運參賽選手一事的私法行為

本質。若單項協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送國訓中心審議不

通過，或教育部不予備查，該等國訓中心審議否決或教育部

不予備查，因而不提供選手培訓或其他補助之行為，衍生爭

議者，才屬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所發生之公法爭議。至於單

項協會選訓委員會審議不遴選特定個人參賽及撤銷參賽或教

練資格之行為，則純屬該體育團體適用奧林匹克憲章等體育

團體私法自治規約的私法行為，未受遴選之有意參賽者及遭

撤銷教練資格者對其決定有所不服，均屬選手、教練與各該

特定體育團體間之私法爭議。

　⒋再者，按國民體育法第37條規定：「（第1項）選手、教練

或地方性體育團體，因下列事務，不服特定體育團體之決定

者，得向該團體提出申訴；對於申訴決定不服者，於一定期

限內得向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體育紛爭仲裁機構申請仲

裁，該團體不得拒絕：一、選手、教練違反運動規則。二、

選手或教練關於參加第二十一條第二項代表隊選拔、訓練、

參賽資格、提名或其他權利義務。三、選手因個人與第三人

間，或特定體育團體與第三人間贊助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

四、地方性體育團體加入特定體育團體會員資格或權利義

務。」、「（第2項）特定體育團體相互間關於運動事務之

爭議，或選手與特定體育團體間關於前項第二款、第三款事

務所簽訂契約之爭議，當事人亦得依本條規定申請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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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第3項）經依前二項規定申請仲裁者，不得提

起訴訟，另行提起訴訟者，法院應駁回其訴；未申請仲裁前

已提起訴訟者，法院應依他方之聲請，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並命原告於一定期間內依前二項規定申請仲裁。原告屆期未

申請者，法院應裁定駁回其訴。經法院裁定停止訴訟程序

後，如仲裁判斷確定，視為撤回起訴。」、「（第4項）第

一項之體育紛爭仲裁機構，其認可資格、程序、廢止認可條

件、機構仲裁人員之資格條件、遴聘方式、選定、仲裁程

序、申請仲裁之一定期限、準用規定、仲裁費用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5項）體

育紛爭仲裁機構所作成之仲裁判斷，當事人不服其判斷者，

應於判斷書交付或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法院提起訴訟或

聲請續行訴訟；逾期未提起訴訟或聲請續行訴訟者，仲裁判

斷確定，於當事人間，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

「（第6項）經爭議當事人合意準用本法所定之仲裁者，體

育紛爭仲裁機構所作成之仲裁判斷，於當事人間，與法院之

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第7項）爭議當事人於仲裁

程序進行中達成協議者，應將協議結果報體育紛爭仲裁機構

及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仲裁程序即告終結。」，綜上條文可

見，選手或教練關於參加代表隊選拔、訓練、參賽資格、提

名或其他權利義務之爭議，依上開規定可申請仲裁程序為

之，亦可見立法者於立法之際已擇定該等爭議之性質乃為私

法爭議。　　

　⒌綜上，撤銷國家教練資格之事務決定乃特定體育團體私法自

治之行為，雖受國家機關依法令之監督管理，但本質上並非

行政機關委託行使公權力之行政行為，原告對圍協上開撤銷

資格之相關決定不服，核屬其與圍協間之私法爭議事項，自

應以圍協為被告提起民事訴訟救濟之，其捨此不為，反以教

育部、體育署為被告提起本件行政訴訟，請求其發動行政權

撤銷原告與圍協間之私權關係，其請求於法無據。

  ㈡另原告聲明第二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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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主張聲明第二項所示之訴訟類型屬課予義務之訴（本院

卷第205、269頁），然原告所提之系爭申請函乃於起訴後

（繫屬時間為112年12月15日）後方才向被告體育署發函

（發函日為112年12月19日，見本院卷第296頁），再者，觀

諸系爭申請函之內容為：「聲明不服圍協112年10月18日中

華圍棋協字第86號函（下稱『原處分』）……暨中華民國圍

棋協會112年11月22日中華圍棋協字第101號函（下稱『申訴

決定』）……望貴署撤銷……原處分及申訴決定……」核其

意旨，係向被告申請撤銷系爭函及112年11月22日函，和原

告聲明第2項：「被告應依原告之申請，作成回復國家隊教

練資格、頒給國光獎章，有功教練獎金新臺幣1,000,000元

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周年利率5％計算利

息之處分」，上開二者內容非屬一致，故原告向被告申請之

內容，與向法院請求判命被告作成之行政處分不具同一性，

亦即原告未曾依法提出申請，此外，亦未提起訴願，此經本

院詢問兩造確認無誤（本院卷第152-153頁），此部分屬於

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起訴不備要件，顯非適法，

且其情形無從補正，應予駁回。況如前所述，有關國家隊教

練資格之決定乃屬圍協權限，乃圍協私法自治之行為，屬原

告與圍協間私法爭議範疇，其向被告提起行政訴訟於法未

合。至於頒給國光獎章及有功教練獎金亦於具備教練資格之

前提下方得請求之事項，原告此部分請求亦無所據。

　㈢至原告援引管理要點第6條第4項主張，應由中華奧會邀集被

告體育署等相關單位組成審議小組審議通過後辦理，情節重

大者得由代表團團本部即時召開會議處置，然依該要點第1

條規定：「目的：教育部體育署為我國組團參加國際性綜合

運動賽會，明確規範組成單位及人員之權利與義務、展現國

家代表團（隊）嚴明紀律與運動精神，為國爭光，特訂定本

要點。」、第3條規定：「適用時間：教育部體育署核定參

賽代表團名單起，至代表團返國活動結束止。」及第6條第4

項規定：「選手除名、取消參賽權及教練停權、解聘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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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由中華奧會邀集本署等相關單位組成審議小組審議通過後

辦理，情節重大者得由代表團團本部即時召開會議處

置。」，綜上，涉及「選手除名、取消參賽權及教練停權、

解聘處分」且「於教育部體育署核定參賽代表團名單起，至

代表團返國活動結束止」方有組成審議小組審議程序之適

用，觀諸本件原告主張撤銷之內容乃關於「撤銷原告國家隊

教練資格」之決定非屬上開範疇，且亦非屬第3條所適用之

期間，故原告主張未組成審議小組逕為撤銷原告國家教練資

格違反程序應屬誤會。易言之，亞運選手於賽事結束後才以

書面文件向圍協申訴原告重大缺失，當無系爭要點適用之餘

地。

　㈣至於人民團體法第58條第1項，乃法律賦予被告監督指導圍

協之權限，俾能依職權維護公共利益，惟其規範目的並無兼

為解決原告與圍協間之私權紛爭而設，難認原告有依上開訴

請被告等作成撤銷圍協相關會議決議及申訴決定之公法上請

求權存在。況且審視處理辦法第14條「……備查……。」亦

可徵並未賦予原告有向被告請求撤銷圍協決議及申訴決定之

公法上請求權。

四、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均無可採，其請求判決如聲明所

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另原告所主張圍協112年10月17日決議將有功教練獎金費分

配予未列入第19屆亞運代表隊之林Ｏ漢明顯違法云云，然此

部分非屬原告本件請求事項，自與本件爭執無涉。另原告聲

請訊問證人陳Ｏ燕部分，本院認與本件職權應予調查之待證

事實無涉，無訊問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李毓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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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最高行

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上訴審

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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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許婉茹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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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2年度訴字第1425號
114年2月2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林Ｏ翔                                     


訴訟代理人  許鈞傑  律師
被      告  教育部                                 
代  表  人  鄭英耀（部長）
被      告  教育部體育署                          
代  表  人  鄭世忠（署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天仁  律師
複 代 理人  戴宇欣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體育事務事件，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及第3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起訴時聲明：「 一、中華民國圍棋協會（下稱圍協）112年11月22日中華圍棋協字第101號函申訴決定（下稱系爭申訴決定）、圍協112年10月18日中華圍棋協字第086號函（下稱112年10月18日函）均撤銷。二、被告應依原告之申請，作成准予頒給國光獎章，有功教練獎金新臺幣（下同）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處分。」（本院卷第11頁）；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聲明為：「一、系爭申訴決定、112年10月18日函均撤銷。二、被告應依原告112年12月19日112鈞律字第202312C002號函（系爭申請函）之申請，作成准予回復國家隊教練資格、頒給國光獎章，有功教練獎金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處分。」（本院卷第208頁）經核其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請求之基礎不變，本院認其所為訴之變更，洵屬適當，應予准許。
貳、爭訟概要：
    原告於111年第19屆杭州亞洲運動會（下稱第19屆亞運）期間犯有重大缺失，遭選手事後以書面文件向圍協申訴，圍協於受上開申訴書後，於112年10月17日召開圍協第18屆第3次理監事會議決議（下稱112年10月17日決議）撤銷原告國家隊教練資格，嗣以112年10月18日函通知撤銷原告國家隊教練資格。原告不服112年10月18日函，而委任律師於112年11月10日以（112）鈞律字第202311C001號函（下稱112年11月10日律師函）向圍協提出申訴；圍協於112年11月22日作出系爭申訴決定回覆原告申訴不成立。原告仍不服，先於112年12月15日（本院收文日）提起本件訴訟，後於112年12月19日委任律師以系爭申請函向被告教育部體育署（下稱體育署）提出，請被告體育署撤銷112年10月18日函及系爭申訴決定，被告體育署於112年12月28日以臺教體署全（三）字第1120053955號函（下稱112年12月28日函）回覆對於圍協之申訴決定不服應提起民事救濟，被告教育部不及於協會與第三人間之私權紛爭。
參、原告主張要旨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㈠本件提起訴訟類型為：⑴撤銷訴訟即撤銷112年10月18日函及申訴決定；⑵課予義務訴訟即回復國家隊教練資格、頒給國光獎金100萬元及國光獎章部分。
　㈡圍協屬人民團體法的人民團體，因其申請設立時要向內政部申請，又依國民體育法第1條、第2條、第21條第2項、國家代表隊教練與選手選拔培訓及參賽處理辦法（下稱處理辦法）第2條、第3條可知，圍協依處理辦法執行亞運國家代表隊教練與選手的選培、參賽事宜，故被告體育署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圍協具有監督、管理職責，尤其於圍協所為之重大決議。本件圍協撤銷原告亞運金牌教練資格屬重大決議，該決議將導致原告下列影響：「一、無法參加爾後國內各級選拔賽及以上比賽；二、喪失擔任教練或以後取得國家隊教練、裁判資格；三、遭相關單位取消原告優待權利包含取消專任教練資格等，屬繼續性、終局性剝奪原告將來作為圍棋教練的資格的身分性影響」，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具有監督責任，然在原告提出申訴後，未獲適當處理，圍協未進行任何事前調查和考核、未予原告事前聽證、解釋或充分答辯之機會，申訴決定僅以教練的單純道歉行為作為犯錯的唯一根據，顯然未經任何事證調查決議過程草率。
　㈢依處理辦法第14條、我國組團參加國際性综合運動賽會選手、教練及所屬運動協會管理要點（下稱管理要點）第6條第4項非經中華奧會邀集被告體育署等相關單位組成審議小組審議通過後辦理，不得予教練解聘處分。本件至今從未經由中華奥會邀集被告體育署等相關單位組成審議小組審議，直接得到最嚴厲之解聘處分，未獲正當程序保障至明；被告既為法定之審議機關，在未有任何監督參與之前提下，逕以私權糾紛迴避涉己責任，亦已違反處理要點及國民體育法之規定。原告自112年8月16日起兼總教練之職至第19屆亞運結束，率隊獲得男子組個人金牌，依教育部有功教練獎勵辦法（下稱獎勵辦法）第3條、第4條及附表、國民體育法第21條第3項等，被告體育署應撤銷行政處分、申訴決定，並頒發原告國光獎章及獎金1,000,000元。此外，為求解決紛爭原告並追加教育部為本案被告。
　㈣圍協112年10月17日決議將有功教練獎金分配予未列入第19屆亞運代表隊之林Ｏ漢明顯違法，依人民團體法第58條第1項及第2項，被告應依法撤銷該決議。申言之，圍協於向被告檢具「符合資格之教練名單」、理事會會議紀錄、獎金分配比例方式等有功教練申請資料後，被告應依法對教練獎勵事項進行審查，且有權遴聘相關專家學者及被告教育部代表组成審查會辦理。被告未盡實質審查之責，即予以同意圍棋協之違法決議。　
二、聲明：
  ㈠申訴決定、112年10月18日函鈞撤銷。
　㈡被告應依系爭申請函之申請，作成准予回復國家隊教練資格、頒給國光獎章，有功教練獎金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處分。
肆、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㈠原告未先踐行向被告體育署提出申請而經被告體育署為不利處分之程序，亦即未先踐行訴願程序，直接提起本件訴訟，爰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裁定回之。
　㈡原告追加教育部為被告，於法無據：
　⒈圍協係依人民團體法成立之社團，關於理監事會議決議，乃經由該社團會員或會員代表大會之私權作用，而形成私法上之權利義務關係，倘若原告對於圍協做出「撤銷國家隊教練資格」之決議有爭議者，無論其決議有無違法，構成無效或得撤銷之事由，原告本應循私法救濟途徑予以解決，誠難認其提起本件訴訟及聲請追加被告於法相符。
　⒉一旦將教育部及其所屬下級機關體育署均列為被告，最終判決時，行政法院應命何機關為行政處分？實際上，圍協所為之決議、申訴決定並非行政處分，被告等依法否認原告有提起行政訴訟之請求權，顯徵原告於書狀主張追加教育部為被告反而徒生訴訟審理之困擾。
　㈢至於人民團體法第58條第1項，乃法律賦予被告監督指導圍協之權限，俾能依職權維護公共利益，惟其規範目的並無兼為解決原告與圍棋協會間之私權紛爭而設，誠難認原告依上開規定有訴請被告等作成撤銷會議決議及申訴決定之公法上請求權存在。況且審視處理辦法第14條「……備查……。」難認有賦予原告在公法上有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請求撤銷圍棋協會決議及申訴決定之請求權基礎 。
　㈣依管理要點第3條、處理辦法第12條規定，亞運國家代表隊名單，送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爰管理要點規定之適用期間為被告教育部備查國家代表隊名單起，至返國活動結束止，管理要點第3 點雖未及配合處理辦法規定，將「本署核定」修正為「教育部備查」，惟尚不影響適用期間之認定。換言之，亞運選手於賽事結束後才以書面文件向圍協申訴原告重大缺失，當無管理要點第6條第4項適用之餘地。況本件原告坦承確實於亞運期間犯有選手申訴書所載之重大錯誤。
　㈤依獎勵辦法，林Ｏ漢已核定為國家培訓隊教練，故112年10月17日決議尚無不法，縱有不服，原告應循私法救濟途徑解決。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伍、本院之判斷：
一、爭訟概要欄所載事實，有圍協第18屆第3次理監事會議紀錄（本院卷第51-55頁）、選手投訴書（本院卷第52頁）、圍協112年10月18日函（本院卷第19-21頁）、112年11月10日律師函（本院卷第23-27頁）、圍協112年11月22日中華圍棋協字第101號函（本院卷第29-30頁）、112年12月19日律師函（本院卷第296-299頁）及被告體育署112年12月28日臺教體署全（三）字第1120053955號函（本院卷第59頁）、112年12月19日律師函（本院卷第191頁）附卷可稽，復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二、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㈠處理辦法第1條：「本辦法依國民體育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及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第2條：「本辦法所定國家代表隊，分為下列三種：一、特定體育團體或經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以下簡稱中華奧會）認可為國際單項運動組織正式會員之體育團體（以下簡稱單項協會）遴選及培訓後，由中華奧會、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以下簡稱大專體總）或其他特定體育團體組團，代表國家參加下列國際綜合性賽會之代表隊：（一）奧林匹克運動會（以下簡稱奧運）。（二）亞洲運動會（以下簡稱亞運）。（三）世界大學運動會（以下簡稱世大運）。（四）世界運動會。（五）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六）亞洲青年運動會。（七）東亞青年運動會。（八）其他經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認可之綜合性運動賽會。二、單項協會依據各該國際單項運動組織之規定，組隊代表國家參加下列賽會之代表隊：（一）世界正式單項運動錦標賽。（二）亞洲正式單項運動錦標賽。（三）其他經本部認可之單項運動錦標賽。三、由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以下簡稱中華殘總）、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以下簡稱中華聽體協）或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以下簡稱中華智體協）依本辦法組團（隊），代表國家參加下列賽會之代表隊：（一）帕拉林匹克運動會。（二）達福林匹克運動會。（三）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四）亞洲帕拉運動會。（五）其他經本部認可之國際性、區域性身心障礙者運動賽會。」、第3條：「國家代表隊教練及選手之遴選及培訓單位如下：一、前條第一款及第二款：單項協會。二、前條第三款：中華殘總、中華聽體協或中華智體協。」、第14條：「教練於培訓或參賽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所屬單項協會或中華殘總、中華聽體協、中華智體協提經紀律委員會審議，以決定警告、申誡或其他懲處方式；情節重大者，由單項協會或中華殘總、中華聽體協、中華智體協取消其代表隊教練資格，並報本部備查：一、未依培訓計畫確實執行訓練工作。二、無故不參加培訓及參賽期間之相關講習及會議。三、破壞國家代表隊團體和諧情事。四、變賣或使用公有器材設備，涉有營私圖利行為。五、唆使選手違法或使用運動禁藥，或知悉所屬選手有違法或使用運動禁藥情事而隱匿不報，經查證屬實。六、其他不當言行，損害國家代表隊形象或國家榮譽。」
　㈡管理要點第1條：「目的：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我國組團參加國際性綜合運動賽會，明確規範組成單位及人員之權利與義務、展現國家代表團（隊）嚴明紀律與運動精神，為國爭光，特訂定本要點。」、第6條：「六、懲罰：(一) 選手有違反本要點之規定者，得視情節輕重酌於處分或自代表團中除名，參賽期間並取消參賽權及遣返回國。(二) 教練未能依本要點規定者，得視情節輕重酌予處分或自參賽代表團中除名，並停權或解聘，參賽期間即遣返回國。(三) 參賽代表隊所屬運動協會未能依本要點規定，督促選手及教練者，得建請本署暫停對各種行政協助（含經費補助等）。(四) 選手除名、取消參賽權及教練停權、解聘處分，應由中華奧會邀集本署等相關單位組成審議小組審議通過後辦理，情節重大者得由代表團團本部即時召開會議處置。(五) 經除名、停權或解聘之選手或教練，並得停止下列一切權益：１、暫停或禁止參加爾後國內各級盃賽之選拔賽及全國性以上比賽。２、喪失擔任教練或爾後取得國家教練及裁判資格。３、函請相關單位取消當事人優待權益（包含取消升學輔導、教育學程（分）及專任教練資格等）。４、服兵役期間者，立即辦理歸建。」
　㈢人民團體法第58條規定：「（第1項）人民團體有違反法令、章程或妨害公益情事者，主管機關得予警告、撤銷其決議、停止其業務之一部或全部，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或情節重大者，得為左列之處分：一、撤免其職員。二、限期整理。三、廢止許可。四、解散。（第2項）前項警告、撤銷決議及停止業務處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得為之。但為撤銷決議或停止業務處分時，應會商主管機關後為之。（第3項）對於政黨之處分，以警告、限期整理及解散為限。政黨之解散，由主管機關檢同相關事證移送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之。（第4項）前項移送，應經政黨審議委員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認有違憲情事，始得為之。」　
　㈣獎勵辦法第1條：「本辦法依國民體育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第3條：「（第1項）符合前條獎勵資格者，依其指導選手所獲國光體育獎章（以下簡稱國光獎章）等級頒給國光獎章一枚，其指導選手同一賽會有二人以上獲獎或同一選手獲獎二次以上者，依所獲得最優等級頒給之。（第2項）獎章由本部定期公開頒給。」、第4條：「（第1項）符合第二條獎勵資格者，依其指導選手之賽會成績及附件頒給獎金，並由本部於每次審定後，一次撥入獲獎人指定之金融機構帳戶。（第2項）前項獎金分配比例，由各該特定體育團體依各該有功教練對獲獎選手（隊）貢獻度研訂獎金分配方式，提經理事會討論通過後，並於賽前一個月報本部備查。」　　
三、經本院數次庭期行使闡明權探求原告起訴真意，並讓原告充分陳述本件訴訟目的、訴訟類型及分別對被告教育部、體育署為如何之請求（本院卷第150-153頁、204-208頁、268-271頁），原告仍執意主張：「 ㈠申訴決定、112年10月18日函均撤銷。」、「㈡被告應依原告112年12月19日透過112鈞律字第202312C002號函之申請，作成准予回復國家隊教練資格、頒給國光獎章，有功教練獎金新台幣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處分。」，且表示上述聲明之被告即係指教育部及體育署茲分別就上開二部分聲明敘明如下：　　　　
　㈠原告聲請第一項部分：
　⒈依國民體育法第27條第1、2項規定：「（第1項）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以下簡稱中華奧會）為法人，係經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以下簡稱國際奧會）承認之我國奧會代表。（第2項）中華奧會之組織、任務及成立宗旨，應符合奧林匹克憲章，並受中華民國法律之規範。」第28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中華奧會應本奧林匹克憲章賦予之專屬權利及義務，與中央主管機關合作辦理下列事務：……二、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運動會或其他國際奧會認可之綜合性運動會有關事務。」並參以奧林匹克憲章第27條第3項關於各國之國家奧會在各該國內就代表參與奧運會、區域與洲際賽事或世界綜合性運動會之事務，擁有專屬排他之權力之規定，可知亞運係屬經國際奧會所承認之我國中華奧會，依奧林匹克憲章所賦予專屬權義而應辦理參加之國際性運動賽事，是任何個人或組織參與亞運，均須遵守奧林匹克憲章之規範及國際奧會的決定。再參照奧林匹克憲章第27條第5項、第6項、第7項第5、6款等規定（本院卷第391-418頁），可知國家奧會為達成其任務，得與政府組織合作，並與之保持和諧關係，但不得從事任何違反奧林匹克憲章的活動，且國家奧會須保持自主性，抵禦任何政治、法律、宗教或經濟等方面阻止其遵循奧林匹克憲章規定之壓力。國家奧會並有權按奧林匹克憲章之規定，選送選手參加奧運會、區域與洲際賽事或世界綜合性運動會。復參照奧林匹克憲章第28條關於國家奧會組成，則規定國家奧會之組成，除了必須包括國際奧會的成員外，並須包括所有加入奧運運動項目之國際運動總會在各國之分會（即我國國民體育法第3條第2款所稱之「特定體育團體」）或其代表；且政府或其他公部門組織，不得指派任何國家奧會之成員；相對地，國家奧會可依其裁量決定，是否選任成員代表參與政府或公部門組織。而國家奧會的權限管轄區域必須與其成立所在國的國界一致，並在該國內設立總部。另奧林匹克憲章第6章並定有制裁措施、懲戒程序及爭議解決機制，該憲章第61條規定：「1.國際奧會的決定為最終決定。任何關於其施行或解釋之爭議，得由國際奧會執行委員會解決，在某些情況下，則須由國際運動仲裁庭仲裁。2.任何奧運或與奧運相關所衍生之爭議，依運動相關仲裁規章規定，應完全提交國際運動仲裁庭審理。」
　⒉依上所述，亞運賽事是依據據奧林匹克憲章舉辦的國際性運動競賽，雖然參賽是以國家為單位，由國際奧會所認可的國家奧會提送經國際奧會同意的選手參加，但亞運賽事是選手個人或體育團隊間的競賽，並非國家之政治組織體的競賽。國家奧會遴選參賽選手，有專屬排他的權力，須遵循奧林匹克憲章及各項國際運動總會所定的參賽資格條件等規範決定，參賽事務之辦理雖得與政府或公部門組織協調合作，但保有其自主性，不受任何違反奧林匹克憲章或國際運動總會所定參賽條件之政治或法令的拘束；參賽選手名單則應參照加入國際運動總會為會員之國家體育團體（國民體育法所稱「特定體育團體」）推薦的選手參賽。國內體育團體對於參賽爭議，或各國家奧會有關參賽事項的爭議，則由國際奧會執行委員會或國際運動仲裁庭解決。依此，各國國內體育團體推薦選手予國家奧會選拔，並提送國際奧會同意為亞運賽事的參賽選手，此項選拔推薦權限之權源基礎，以及推薦選拔所應參照最終能有效使選手參與亞運賽事的法源規範，均來自於非政府組織國際奧會所制定的奧林匹克憲章，而非各國國家主權透過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至於各國雖得透過立法或其他公共政策、具體的公權力行政措施，協助國家體育團體、國家奧會辦理選拔亞運參賽選手或團隊之事務，但其政治或法令的拘束力，就亞運參賽事務之決定，均未高於奧林匹克憲章或各項國際運動總會訂定參賽規則的效力，有違背者，國家體育團體或國家奧會並不受其拘束。因此衍生之相關爭議，也由國際奧會執行委員會或國際運動仲裁庭，參照奧林匹克憲章、國際運動總會訂定之相關規則等，裁決之；而非依照各國國法令決定。是故，亞運參賽事務上，各層級團體組織的決定，並非國家公權力之行使，也非受行政機關委託行使公權力之行為，而是國際奧會藉由奧林匹克憲章所彰顯，刻意與國家主權、政治干預保持距離，以享有自主性，而屬國際間各階層體育團體間自治性質的活動。關於此等參賽事務的法律爭議，應為選手、教練與各該特定體育團體間之私法爭議。　
　⒊至於國民體育法為促進與保障國民之體育參與，推動國家體育政策及運動發展，雖於第5章設有「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專章，就我國受國際奧會認可之國家委員會的組織定位、會章應記載事項、會章之監督，以及本於奧林匹克憲章之專屬權利事項應如何與中央主管機關協調合作，財務監督等，定有相關規範，該法第6章「特定體育團體」之章節中，也對國際體育組織正式會員資格之全國性體育團體，亦即前述加入各項運動國際運動總會為會員之國內體育團體，訂定相關行政法上義務，使其能更符合奧林匹克憲章或其他國際體育賽事之要求，辦理國際體育賽事參賽計畫之各項準備（包含教練、選手之遴選、培訓等）。同法第21條第2項並授權中央主管機關教育部訂定參加國際運動賽會國家代表隊之教練與選手之選拔、培訓及參賽有關事項之處理辦法。然如前述，關於亞運之國際性體育賽事，其活動包含參賽事務決定行為之本質，為私法團體受私法自治衍生規範所拘束的活動，並非國家公權力行使的行政行為，國民體育法及所授權主管機關訂定之相關行政命令，性質上至多僅屬國家法令對此等私法活動之管制或干預，為此等私法自治活動設定國家法令的框架，並未因此等國家法令之存在，而變更各級體育團體在參與亞運賽事乃私法團體自治活動之私法行為本質。另關於國民體育法及相關子法中，對特定體育團體選拔為參與亞運之國家代表隊選手之補助與培訓事宜，在主管機關為補助或培訓事務的決定上，固然具有公權力行使之行政行為特質，但此為主管機關對於經國家奧會或特定體育團體依其國際運動賽事相關自治原則，為遴選之決定後，才依法行使補助行政之公權力，對具有代表資格之參賽選手或團隊施以培訓或財務上之補助行政，並非主管機關自始就有決定特定個人具有參賽資格之固有公權力，依法再委託體育團體行使。又國民體育法第21條第2項授權訂定之處理辦法，其中第4條第1款規定，亞運國家代表隊經單項協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先送國訓中心審議通過，再報教育部備查。同前所述，此等對於亞運國家代表隊參賽選手組成之審議及備查程序，經核僅為體育主管機關依法令，對於體育團體推薦參賽選手提送國家奧會轉請國際奧會批准同意等私法性質自治活動的監督管理，旨在促進體育團體選拔參賽選手或團隊的事務上，能符合奧林匹克憲章或國際運動總會之參賽規則，或國家在體育行政管理上的其他需求，並未改變各層級體育團體本於團體自治原則，決定亞運參賽選手一事的私法行為本質。若單項協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送國訓中心審議不通過，或教育部不予備查，該等國訓中心審議否決或教育部不予備查，因而不提供選手培訓或其他補助之行為，衍生爭議者，才屬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所發生之公法爭議。至於單項協會選訓委員會審議不遴選特定個人參賽及撤銷參賽或教練資格之行為，則純屬該體育團體適用奧林匹克憲章等體育團體私法自治規約的私法行為，未受遴選之有意參賽者及遭撤銷教練資格者對其決定有所不服，均屬選手、教練與各該特定體育團體間之私法爭議。
　⒋再者，按國民體育法第37條規定：「（第1項）選手、教練或地方性體育團體，因下列事務，不服特定體育團體之決定者，得向該團體提出申訴；對於申訴決定不服者，於一定期限內得向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體育紛爭仲裁機構申請仲裁，該團體不得拒絕：一、選手、教練違反運動規則。二、選手或教練關於參加第二十一條第二項代表隊選拔、訓練、參賽資格、提名或其他權利義務。三、選手因個人與第三人間，或特定體育團體與第三人間贊助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四、地方性體育團體加入特定體育團體會員資格或權利義務。」、「（第2項）特定體育團體相互間關於運動事務之爭議，或選手與特定體育團體間關於前項第二款、第三款事務所簽訂契約之爭議，當事人亦得依本條規定申請仲裁。」、「（第3項）經依前二項規定申請仲裁者，不得提起訴訟，另行提起訴訟者，法院應駁回其訴；未申請仲裁前已提起訴訟者，法院應依他方之聲請，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命原告於一定期間內依前二項規定申請仲裁。原告屆期未申請者，法院應裁定駁回其訴。經法院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後，如仲裁判斷確定，視為撤回起訴。」、「（第4項）第一項之體育紛爭仲裁機構，其認可資格、程序、廢止認可條件、機構仲裁人員之資格條件、遴聘方式、選定、仲裁程序、申請仲裁之一定期限、準用規定、仲裁費用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5項）體育紛爭仲裁機構所作成之仲裁判斷，當事人不服其判斷者，應於判斷書交付或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法院提起訴訟或聲請續行訴訟；逾期未提起訴訟或聲請續行訴訟者，仲裁判斷確定，於當事人間，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第6項）經爭議當事人合意準用本法所定之仲裁者，體育紛爭仲裁機構所作成之仲裁判斷，於當事人間，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第7項）爭議當事人於仲裁程序進行中達成協議者，應將協議結果報體育紛爭仲裁機構及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仲裁程序即告終結。」，綜上條文可見，選手或教練關於參加代表隊選拔、訓練、參賽資格、提名或其他權利義務之爭議，依上開規定可申請仲裁程序為之，亦可見立法者於立法之際已擇定該等爭議之性質乃為私法爭議。　　
　⒌綜上，撤銷國家教練資格之事務決定乃特定體育團體私法自治之行為，雖受國家機關依法令之監督管理，但本質上並非行政機關委託行使公權力之行政行為，原告對圍協上開撤銷資格之相關決定不服，核屬其與圍協間之私法爭議事項，自應以圍協為被告提起民事訴訟救濟之，其捨此不為，反以教育部、體育署為被告提起本件行政訴訟，請求其發動行政權撤銷原告與圍協間之私權關係，其請求於法無據。
  ㈡另原告聲明第二項部分：
　  原告主張聲明第二項所示之訴訟類型屬課予義務之訴（本院卷第205、269頁），然原告所提之系爭申請函乃於起訴後（繫屬時間為112年12月15日）後方才向被告體育署發函（發函日為112年12月19日，見本院卷第296頁），再者，觀諸系爭申請函之內容為：「聲明不服圍協112年10月18日中華圍棋協字第86號函（下稱『原處分』）……暨中華民國圍棋協會112年11月22日中華圍棋協字第101號函（下稱『申訴決定』）……望貴署撤銷……原處分及申訴決定……」核其意旨，係向被告申請撤銷系爭函及112年11月22日函，和原告聲明第2項：「被告應依原告之申請，作成回復國家隊教練資格、頒給國光獎章，有功教練獎金新臺幣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周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處分」，上開二者內容非屬一致，故原告向被告申請之內容，與向法院請求判命被告作成之行政處分不具同一性，亦即原告未曾依法提出申請，此外，亦未提起訴願，此經本院詢問兩造確認無誤（本院卷第152-153頁），此部分屬於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起訴不備要件，顯非適法，且其情形無從補正，應予駁回。況如前所述，有關國家隊教練資格之決定乃屬圍協權限，乃圍協私法自治之行為，屬原告與圍協間私法爭議範疇，其向被告提起行政訴訟於法未合。至於頒給國光獎章及有功教練獎金亦於具備教練資格之前提下方得請求之事項，原告此部分請求亦無所據。
　㈢至原告援引管理要點第6條第4項主張，應由中華奧會邀集被告體育署等相關單位組成審議小組審議通過後辦理，情節重大者得由代表團團本部即時召開會議處置，然依該要點第1條規定：「目的：教育部體育署為我國組團參加國際性綜合運動賽會，明確規範組成單位及人員之權利與義務、展現國家代表團（隊）嚴明紀律與運動精神，為國爭光，特訂定本要點。」、第3條規定：「適用時間：教育部體育署核定參賽代表團名單起，至代表團返國活動結束止。」及第6條第4項規定：「選手除名、取消參賽權及教練停權、解聘處分，應由中華奧會邀集本署等相關單位組成審議小組審議通過後辦理，情節重大者得由代表團團本部即時召開會議處置。」，綜上，涉及「選手除名、取消參賽權及教練停權、解聘處分」且「於教育部體育署核定參賽代表團名單起，至代表團返國活動結束止」方有組成審議小組審議程序之適用，觀諸本件原告主張撤銷之內容乃關於「撤銷原告國家隊教練資格」之決定非屬上開範疇，且亦非屬第3條所適用之期間，故原告主張未組成審議小組逕為撤銷原告國家教練資格違反程序應屬誤會。易言之，亞運選手於賽事結束後才以書面文件向圍協申訴原告重大缺失，當無系爭要點適用之餘地。
　㈣至於人民團體法第58條第1項，乃法律賦予被告監督指導圍協之權限，俾能依職權維護公共利益，惟其規範目的並無兼為解決原告與圍協間之私權紛爭而設，難認原告有依上開訴請被告等作成撤銷圍協相關會議決議及申訴決定之公法上請求權存在。況且審視處理辦法第14條「……備查……。」亦可徵並未賦予原告有向被告請求撤銷圍協決議及申訴決定之公法上請求權。
四、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均無可採，其請求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另原告所主張圍協112年10月17日決議將有功教練獎金費分配予未列入第19屆亞運代表隊之林Ｏ漢明顯違法云云，然此部分非屬原告本件請求事項，自與本件爭執無涉。另原告聲請訊問證人陳Ｏ燕部分，本院認與本件職權應予調查之待證事實無涉，無訊問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李毓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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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2年度訴字第1425號
114年2月2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林Ｏ翔                                     

訴訟代理人  許鈞傑  律師
被      告  教育部                                 
代  表  人  鄭英耀（部長）
被      告  教育部體育署                          
代  表  人  鄭世忠（署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天仁  律師
複 代 理人  戴宇欣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體育事務事件，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
    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請
    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行政訴訟法第111條
    第1項及第3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起訴時聲明
    ：「 一、中華民國圍棋協會（下稱圍協）112年11月22日中
    華圍棋協字第101號函申訴決定（下稱系爭申訴決定）、圍
    協112年10月18日中華圍棋協字第086號函（下稱112年10月1
    8日函）均撤銷。二、被告應依原告之申請，作成准予頒給
    國光獎章，有功教練獎金新臺幣（下同）1,000,000元及自
    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處
    分。」（本院卷第11頁）；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聲明為：
    「一、系爭申訴決定、112年10月18日函均撤銷。二、被告
    應依原告112年12月19日112鈞律字第202312C002號函（系爭
    申請函）之申請，作成准予回復國家隊教練資格、頒給國光
    獎章，有功教練獎金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處分。」（本院卷第20
    8頁）經核其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請求之基礎不變
    ，本院認其所為訴之變更，洵屬適當，應予准許。
貳、爭訟概要：
    原告於111年第19屆杭州亞洲運動會（下稱第19屆亞運）期
    間犯有重大缺失，遭選手事後以書面文件向圍協申訴，圍協
    於受上開申訴書後，於112年10月17日召開圍協第18屆第3次
    理監事會議決議（下稱112年10月17日決議）撤銷原告國家
    隊教練資格，嗣以112年10月18日函通知撤銷原告國家隊教
    練資格。原告不服112年10月18日函，而委任律師於112年11
    月10日以（112）鈞律字第202311C001號函（下稱112年11月
    10日律師函）向圍協提出申訴；圍協於112年11月22日作出
    系爭申訴決定回覆原告申訴不成立。原告仍不服，先於112
    年12月15日（本院收文日）提起本件訴訟，後於112年12月1
    9日委任律師以系爭申請函向被告教育部體育署（下稱體育
    署）提出，請被告體育署撤銷112年10月18日函及系爭申訴
    決定，被告體育署於112年12月28日以臺教體署全（三）字
    第1120053955號函（下稱112年12月28日函）回覆對於圍協
    之申訴決定不服應提起民事救濟，被告教育部不及於協會與
    第三人間之私權紛爭。
參、原告主張要旨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㈠本件提起訴訟類型為：⑴撤銷訴訟即撤銷112年10月18日函及
    申訴決定；⑵課予義務訴訟即回復國家隊教練資格、頒給國
    光獎金100萬元及國光獎章部分。
　㈡圍協屬人民團體法的人民團體，因其申請設立時要向內政部
    申請，又依國民體育法第1條、第2條、第21條第2項、國家
    代表隊教練與選手選拔培訓及參賽處理辦法（下稱處理辦法
    ）第2條、第3條可知，圍協依處理辦法執行亞運國家代表隊
    教練與選手的選培、參賽事宜，故被告體育署是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圍協具有監督、管理職責，
    尤其於圍協所為之重大決議。本件圍協撤銷原告亞運金牌教
    練資格屬重大決議，該決議將導致原告下列影響：「一、無
    法參加爾後國內各級選拔賽及以上比賽；二、喪失擔任教練
    或以後取得國家隊教練、裁判資格；三、遭相關單位取消原
    告優待權利包含取消專任教練資格等，屬繼續性、終局性剝
    奪原告將來作為圍棋教練的資格的身分性影響」，故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具有監督責任，然在原告提出申訴後，未獲適當
    處理，圍協未進行任何事前調查和考核、未予原告事前聽證
    、解釋或充分答辯之機會，申訴決定僅以教練的單純道歉行
    為作為犯錯的唯一根據，顯然未經任何事證調查決議過程草
    率。
　㈢依處理辦法第14條、我國組團參加國際性综合運動賽會選手
    、教練及所屬運動協會管理要點（下稱管理要點）第6條第4
    項非經中華奧會邀集被告體育署等相關單位組成審議小組審
    議通過後辦理，不得予教練解聘處分。本件至今從未經由中
    華奥會邀集被告體育署等相關單位組成審議小組審議，直接
    得到最嚴厲之解聘處分，未獲正當程序保障至明；被告既為
    法定之審議機關，在未有任何監督參與之前提下，逕以私權
    糾紛迴避涉己責任，亦已違反處理要點及國民體育法之規定
    。原告自112年8月16日起兼總教練之職至第19屆亞運結束，
    率隊獲得男子組個人金牌，依教育部有功教練獎勵辦法（下
    稱獎勵辦法）第3條、第4條及附表、國民體育法第21條第3
    項等，被告體育署應撤銷行政處分、申訴決定，並頒發原告
    國光獎章及獎金1,000,000元。此外，為求解決紛爭原告並
    追加教育部為本案被告。
　㈣圍協112年10月17日決議將有功教練獎金分配予未列入第19屆
    亞運代表隊之林Ｏ漢明顯違法，依人民團體法第58條第1項及
    第2項，被告應依法撤銷該決議。申言之，圍協於向被告檢
    具「符合資格之教練名單」、理事會會議紀錄、獎金分配比
    例方式等有功教練申請資料後，被告應依法對教練獎勵事項
    進行審查，且有權遴聘相關專家學者及被告教育部代表组成
    審查會辦理。被告未盡實質審查之責，即予以同意圍棋協之
    違法決議。　
二、聲明：
  ㈠申訴決定、112年10月18日函鈞撤銷。
　㈡被告應依系爭申請函之申請，作成准予回復國家隊教練資格
    、頒給國光獎章，有功教練獎金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處分。
肆、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㈠原告未先踐行向被告體育署提出申請而經被告體育署為不利
    處分之程序，亦即未先踐行訴願程序，直接提起本件訴訟，
    爰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裁定回之。
　㈡原告追加教育部為被告，於法無據：
　⒈圍協係依人民團體法成立之社團，關於理監事會議決議，乃
    經由該社團會員或會員代表大會之私權作用，而形成私法上
    之權利義務關係，倘若原告對於圍協做出「撤銷國家隊教練
    資格」之決議有爭議者，無論其決議有無違法，構成無效或
    得撤銷之事由，原告本應循私法救濟途徑予以解決，誠難認
    其提起本件訴訟及聲請追加被告於法相符。
　⒉一旦將教育部及其所屬下級機關體育署均列為被告，最終判
    決時，行政法院應命何機關為行政處分？實際上，圍協所為
    之決議、申訴決定並非行政處分，被告等依法否認原告有提
    起行政訴訟之請求權，顯徵原告於書狀主張追加教育部為被
    告反而徒生訴訟審理之困擾。
　㈢至於人民團體法第58條第1項，乃法律賦予被告監督指導圍協
    之權限，俾能依職權維護公共利益，惟其規範目的並無兼為
    解決原告與圍棋協會間之私權紛爭而設，誠難認原告依上開
    規定有訴請被告等作成撤銷會議決議及申訴決定之公法上請
    求權存在。況且審視處理辦法第14條「……備查……。」難認有
    賦予原告在公法上有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請求撤銷圍棋協會
    決議及申訴決定之請求權基礎 。
　㈣依管理要點第3條、處理辦法第12條規定，亞運國家代表隊名
    單，送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爰管
    理要點規定之適用期間為被告教育部備查國家代表隊名單起
    ，至返國活動結束止，管理要點第3 點雖未及配合處理辦法
    規定，將「本署核定」修正為「教育部備查」，惟尚不影響
    適用期間之認定。換言之，亞運選手於賽事結束後才以書面
    文件向圍協申訴原告重大缺失，當無管理要點第6條第4項適
    用之餘地。況本件原告坦承確實於亞運期間犯有選手申訴書
    所載之重大錯誤。
　㈤依獎勵辦法，林Ｏ漢已核定為國家培訓隊教練，故112年10月1
    7日決議尚無不法，縱有不服，原告應循私法救濟途徑解決
    。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伍、本院之判斷：
一、爭訟概要欄所載事實，有圍協第18屆第3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本院卷第51-55頁）、選手投訴書（本院卷第52頁）、圍
    協112年10月18日函（本院卷第19-21頁）、112年11月10日
    律師函（本院卷第23-27頁）、圍協112年11月22日中華圍棋
    協字第101號函（本院卷第29-30頁）、112年12月19日律師
    函（本院卷第296-299頁）及被告體育署112年12月28日臺教
    體署全（三）字第1120053955號函（本院卷第59頁）、112
    年12月19日律師函（本院卷第191頁）附卷可稽，復為兩造
    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二、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㈠處理辦法第1條：「本辦法依國民體育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及
    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第2條：「本辦法所定
    國家代表隊，分為下列三種：一、特定體育團體或經中華奧
    林匹克委員會（以下簡稱中華奧會）認可為國際單項運動組
    織正式會員之體育團體（以下簡稱單項協會）遴選及培訓後
    ，由中華奧會、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以下簡稱大專
    體總）或其他特定體育團體組團，代表國家參加下列國際綜
    合性賽會之代表隊：（一）奧林匹克運動會（以下簡稱奧運
    ）。（二）亞洲運動會（以下簡稱亞運）。（三）世界大學
    運動會（以下簡稱世大運）。（四）世界運動會。（五）青
    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六）亞洲青年運動會。（七）東亞青
    年運動會。（八）其他經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認可之綜
    合性運動賽會。二、單項協會依據各該國際單項運動組織之
    規定，組隊代表國家參加下列賽會之代表隊：（一）世界正
    式單項運動錦標賽。（二）亞洲正式單項運動錦標賽。（三
    ）其他經本部認可之單項運動錦標賽。三、由中華民國殘障
    體育運動總會（以下簡稱中華殘總）、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
    運動協會（以下簡稱中華聽體協）或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
    動協會（以下簡稱中華智體協）依本辦法組團（隊），代表
    國家參加下列賽會之代表隊：（一）帕拉林匹克運動會。（
    二）達福林匹克運動會。（三）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四
    ）亞洲帕拉運動會。（五）其他經本部認可之國際性、區域
    性身心障礙者運動賽會。」、第3條：「國家代表隊教練及
    選手之遴選及培訓單位如下：一、前條第一款及第二款：單
    項協會。二、前條第三款：中華殘總、中華聽體協或中華智
    體協。」、第14條：「教練於培訓或參賽期間，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由所屬單項協會或中華殘總、中華聽體協、中華
    智體協提經紀律委員會審議，以決定警告、申誡或其他懲處
    方式；情節重大者，由單項協會或中華殘總、中華聽體協、
    中華智體協取消其代表隊教練資格，並報本部備查：一、未
    依培訓計畫確實執行訓練工作。二、無故不參加培訓及參賽
    期間之相關講習及會議。三、破壞國家代表隊團體和諧情事
    。四、變賣或使用公有器材設備，涉有營私圖利行為。五、
    唆使選手違法或使用運動禁藥，或知悉所屬選手有違法或使
    用運動禁藥情事而隱匿不報，經查證屬實。六、其他不當言
    行，損害國家代表隊形象或國家榮譽。」
　㈡管理要點第1條：「目的：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
    我國組團參加國際性綜合運動賽會，明確規範組成單位及人
    員之權利與義務、展現國家代表團（隊）嚴明紀律與運動精
    神，為國爭光，特訂定本要點。」、第6條：「六、懲罰：(
    一) 選手有違反本要點之規定者，得視情節輕重酌於處分或
    自代表團中除名，參賽期間並取消參賽權及遣返回國。(二)
     教練未能依本要點規定者，得視情節輕重酌予處分或自參
    賽代表團中除名，並停權或解聘，參賽期間即遣返回國。(
    三) 參賽代表隊所屬運動協會未能依本要點規定，督促選手
    及教練者，得建請本署暫停對各種行政協助（含經費補助等
    ）。(四) 選手除名、取消參賽權及教練停權、解聘處分，
    應由中華奧會邀集本署等相關單位組成審議小組審議通過後
    辦理，情節重大者得由代表團團本部即時召開會議處置。(
    五) 經除名、停權或解聘之選手或教練，並得停止下列一切
    權益：１、暫停或禁止參加爾後國內各級盃賽之選拔賽及全
    國性以上比賽。２、喪失擔任教練或爾後取得國家教練及裁
    判資格。３、函請相關單位取消當事人優待權益（包含取消
    升學輔導、教育學程（分）及專任教練資格等）。４、服兵
    役期間者，立即辦理歸建。」
　㈢人民團體法第58條規定：「（第1項）人民團體有違反法令、
    章程或妨害公益情事者，主管機關得予警告、撤銷其決議、
    停止其業務之一部或全部，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或
    情節重大者，得為左列之處分：一、撤免其職員。二、限期
    整理。三、廢止許可。四、解散。（第2項）前項警告、撤
    銷決議及停止業務處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得為之。但為
    撤銷決議或停止業務處分時，應會商主管機關後為之。（第
    3項）對於政黨之處分，以警告、限期整理及解散為限。政
    黨之解散，由主管機關檢同相關事證移送司法院大法官組成
    憲法法庭審理之。（第4項）前項移送，應經政黨審議委員
    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認有違憲情事，始得為之。」　
　㈣獎勵辦法第1條：「本辦法依國民體育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
    定訂定之。」、第3條：「（第1項）符合前條獎勵資格者，
    依其指導選手所獲國光體育獎章（以下簡稱國光獎章）等級
    頒給國光獎章一枚，其指導選手同一賽會有二人以上獲獎或
    同一選手獲獎二次以上者，依所獲得最優等級頒給之。（第
    2項）獎章由本部定期公開頒給。」、第4條：「（第1項）
    符合第二條獎勵資格者，依其指導選手之賽會成績及附件頒
    給獎金，並由本部於每次審定後，一次撥入獲獎人指定之金
    融機構帳戶。（第2項）前項獎金分配比例，由各該特定體
    育團體依各該有功教練對獲獎選手（隊）貢獻度研訂獎金分
    配方式，提經理事會討論通過後，並於賽前一個月報本部備
    查。」　　
三、經本院數次庭期行使闡明權探求原告起訴真意，並讓原告充
    分陳述本件訴訟目的、訴訟類型及分別對被告教育部、體育
    署為如何之請求（本院卷第150-153頁、204-208頁、268-27
    1頁），原告仍執意主張：「 ㈠申訴決定、112年10月18日函
    均撤銷。」、「㈡被告應依原告112年12月19日透過112鈞律
    字第202312C002號函之申請，作成准予回復國家隊教練資格
    、頒給國光獎章，有功教練獎金新台幣1,000,000元及自起
    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處分
    。」，且表示上述聲明之被告即係指教育部及體育署茲分別
    就上開二部分聲明敘明如下：　　　　
　㈠原告聲請第一項部分：
　⒈依國民體育法第27條第1、2項規定：「（第1項）中華奧林匹
    克委員會（以下簡稱中華奧會）為法人，係經國際奧林匹克
    委員會（以下簡稱國際奧會）承認之我國奧會代表。（第2
    項）中華奧會之組織、任務及成立宗旨，應符合奧林匹克憲
    章，並受中華民國法律之規範。」第28條第1項第2款規定：
    「中華奧會應本奧林匹克憲章賦予之專屬權利及義務，與中
    央主管機關合作辦理下列事務：……二、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
    、亞洲運動會或其他國際奧會認可之綜合性運動會有關事務
    。」並參以奧林匹克憲章第27條第3項關於各國之國家奧會
    在各該國內就代表參與奧運會、區域與洲際賽事或世界綜合
    性運動會之事務，擁有專屬排他之權力之規定，可知亞運係
    屬經國際奧會所承認之我國中華奧會，依奧林匹克憲章所賦
    予專屬權義而應辦理參加之國際性運動賽事，是任何個人或
    組織參與亞運，均須遵守奧林匹克憲章之規範及國際奧會的
    決定。再參照奧林匹克憲章第27條第5項、第6項、第7項第5
    、6款等規定（本院卷第391-418頁），可知國家奧會為達成
    其任務，得與政府組織合作，並與之保持和諧關係，但不得
    從事任何違反奧林匹克憲章的活動，且國家奧會須保持自主
    性，抵禦任何政治、法律、宗教或經濟等方面阻止其遵循奧
    林匹克憲章規定之壓力。國家奧會並有權按奧林匹克憲章之
    規定，選送選手參加奧運會、區域與洲際賽事或世界綜合性
    運動會。復參照奧林匹克憲章第28條關於國家奧會組成，則
    規定國家奧會之組成，除了必須包括國際奧會的成員外，並
    須包括所有加入奧運運動項目之國際運動總會在各國之分會
    （即我國國民體育法第3條第2款所稱之「特定體育團體」）
    或其代表；且政府或其他公部門組織，不得指派任何國家奧
    會之成員；相對地，國家奧會可依其裁量決定，是否選任成
    員代表參與政府或公部門組織。而國家奧會的權限管轄區域
    必須與其成立所在國的國界一致，並在該國內設立總部。另
    奧林匹克憲章第6章並定有制裁措施、懲戒程序及爭議解決
    機制，該憲章第61條規定：「1.國際奧會的決定為最終決定
    。任何關於其施行或解釋之爭議，得由國際奧會執行委員會
    解決，在某些情況下，則須由國際運動仲裁庭仲裁。2.任何
    奧運或與奧運相關所衍生之爭議，依運動相關仲裁規章規定
    ，應完全提交國際運動仲裁庭審理。」
　⒉依上所述，亞運賽事是依據據奧林匹克憲章舉辦的國際性運
    動競賽，雖然參賽是以國家為單位，由國際奧會所認可的國
    家奧會提送經國際奧會同意的選手參加，但亞運賽事是選手
    個人或體育團隊間的競賽，並非國家之政治組織體的競賽。
    國家奧會遴選參賽選手，有專屬排他的權力，須遵循奧林匹
    克憲章及各項國際運動總會所定的參賽資格條件等規範決定
    ，參賽事務之辦理雖得與政府或公部門組織協調合作，但保
    有其自主性，不受任何違反奧林匹克憲章或國際運動總會所
    定參賽條件之政治或法令的拘束；參賽選手名單則應參照加
    入國際運動總會為會員之國家體育團體（國民體育法所稱「
    特定體育團體」）推薦的選手參賽。國內體育團體對於參賽
    爭議，或各國家奧會有關參賽事項的爭議，則由國際奧會執
    行委員會或國際運動仲裁庭解決。依此，各國國內體育團體
    推薦選手予國家奧會選拔，並提送國際奧會同意為亞運賽事
    的參賽選手，此項選拔推薦權限之權源基礎，以及推薦選拔
    所應參照最終能有效使選手參與亞運賽事的法源規範，均來
    自於非政府組織國際奧會所制定的奧林匹克憲章，而非各國
    國家主權透過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至於各國雖得透過立法
    或其他公共政策、具體的公權力行政措施，協助國家體育團
    體、國家奧會辦理選拔亞運參賽選手或團隊之事務，但其政
    治或法令的拘束力，就亞運參賽事務之決定，均未高於奧林
    匹克憲章或各項國際運動總會訂定參賽規則的效力，有違背
    者，國家體育團體或國家奧會並不受其拘束。因此衍生之相
    關爭議，也由國際奧會執行委員會或國際運動仲裁庭，參照
    奧林匹克憲章、國際運動總會訂定之相關規則等，裁決之；
    而非依照各國國法令決定。是故，亞運參賽事務上，各層級
    團體組織的決定，並非國家公權力之行使，也非受行政機關
    委託行使公權力之行為，而是國際奧會藉由奧林匹克憲章所
    彰顯，刻意與國家主權、政治干預保持距離，以享有自主性
    ，而屬國際間各階層體育團體間自治性質的活動。關於此等
    參賽事務的法律爭議，應為選手、教練與各該特定體育團體
    間之私法爭議。　
　⒊至於國民體育法為促進與保障國民之體育參與，推動國家體
    育政策及運動發展，雖於第5章設有「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專章，就我國受國際奧會認可之國家委員會的組織定位、
    會章應記載事項、會章之監督，以及本於奧林匹克憲章之專
    屬權利事項應如何與中央主管機關協調合作，財務監督等，
    定有相關規範，該法第6章「特定體育團體」之章節中，也
    對國際體育組織正式會員資格之全國性體育團體，亦即前述
    加入各項運動國際運動總會為會員之國內體育團體，訂定相
    關行政法上義務，使其能更符合奧林匹克憲章或其他國際體
    育賽事之要求，辦理國際體育賽事參賽計畫之各項準備（包
    含教練、選手之遴選、培訓等）。同法第21條第2項並授權
    中央主管機關教育部訂定參加國際運動賽會國家代表隊之教
    練與選手之選拔、培訓及參賽有關事項之處理辦法。然如前
    述，關於亞運之國際性體育賽事，其活動包含參賽事務決定
    行為之本質，為私法團體受私法自治衍生規範所拘束的活動
    ，並非國家公權力行使的行政行為，國民體育法及所授權主
    管機關訂定之相關行政命令，性質上至多僅屬國家法令對此
    等私法活動之管制或干預，為此等私法自治活動設定國家法
    令的框架，並未因此等國家法令之存在，而變更各級體育團
    體在參與亞運賽事乃私法團體自治活動之私法行為本質。另
    關於國民體育法及相關子法中，對特定體育團體選拔為參與
    亞運之國家代表隊選手之補助與培訓事宜，在主管機關為補
    助或培訓事務的決定上，固然具有公權力行使之行政行為特
    質，但此為主管機關對於經國家奧會或特定體育團體依其國
    際運動賽事相關自治原則，為遴選之決定後，才依法行使補
    助行政之公權力，對具有代表資格之參賽選手或團隊施以培
    訓或財務上之補助行政，並非主管機關自始就有決定特定個
    人具有參賽資格之固有公權力，依法再委託體育團體行使。
    又國民體育法第21條第2項授權訂定之處理辦法，其中第4條
    第1款規定，亞運國家代表隊經單項協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
    過，先送國訓中心審議通過，再報教育部備查。同前所述，
    此等對於亞運國家代表隊參賽選手組成之審議及備查程序，
    經核僅為體育主管機關依法令，對於體育團體推薦參賽選手
    提送國家奧會轉請國際奧會批准同意等私法性質自治活動的
    監督管理，旨在促進體育團體選拔參賽選手或團隊的事務上
    ，能符合奧林匹克憲章或國際運動總會之參賽規則，或國家
    在體育行政管理上的其他需求，並未改變各層級體育團體本
    於團體自治原則，決定亞運參賽選手一事的私法行為本質。
    若單項協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送國訓中心審議不通過，
    或教育部不予備查，該等國訓中心審議否決或教育部不予備
    查，因而不提供選手培訓或其他補助之行為，衍生爭議者，
    才屬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所發生之公法爭議。至於單項協會
    選訓委員會審議不遴選特定個人參賽及撤銷參賽或教練資格
    之行為，則純屬該體育團體適用奧林匹克憲章等體育團體私
    法自治規約的私法行為，未受遴選之有意參賽者及遭撤銷教
    練資格者對其決定有所不服，均屬選手、教練與各該特定體
    育團體間之私法爭議。
　⒋再者，按國民體育法第37條規定：「（第1項）選手、教練或
    地方性體育團體，因下列事務，不服特定體育團體之決定者
    ，得向該團體提出申訴；對於申訴決定不服者，於一定期限
    內得向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體育紛爭仲裁機構申請仲裁，
    該團體不得拒絕：一、選手、教練違反運動規則。二、選手
    或教練關於參加第二十一條第二項代表隊選拔、訓練、參賽
    資格、提名或其他權利義務。三、選手因個人與第三人間，
    或特定體育團體與第三人間贊助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四、
    地方性體育團體加入特定體育團體會員資格或權利義務。」
    、「（第2項）特定體育團體相互間關於運動事務之爭議，
    或選手與特定體育團體間關於前項第二款、第三款事務所簽
    訂契約之爭議，當事人亦得依本條規定申請仲裁。」、「（
    第3項）經依前二項規定申請仲裁者，不得提起訴訟，另行
    提起訴訟者，法院應駁回其訴；未申請仲裁前已提起訴訟者
    ，法院應依他方之聲請，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命原告於一
    定期間內依前二項規定申請仲裁。原告屆期未申請者，法院
    應裁定駁回其訴。經法院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後，如仲裁判斷
    確定，視為撤回起訴。」、「（第4項）第一項之體育紛爭
    仲裁機構，其認可資格、程序、廢止認可條件、機構仲裁人
    員之資格條件、遴聘方式、選定、仲裁程序、申請仲裁之一
    定期限、準用規定、仲裁費用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5項）體育紛爭仲裁機構所
    作成之仲裁判斷，當事人不服其判斷者，應於判斷書交付或
    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法院提起訴訟或聲請續行訴訟；逾
    期未提起訴訟或聲請續行訴訟者，仲裁判斷確定，於當事人
    間，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第6項）經爭
    議當事人合意準用本法所定之仲裁者，體育紛爭仲裁機構所
    作成之仲裁判斷，於當事人間，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
    力。」、「（第7項）爭議當事人於仲裁程序進行中達成協
    議者，應將協議結果報體育紛爭仲裁機構及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仲裁程序即告終結。」，綜上條文可見，選手或教練關
    於參加代表隊選拔、訓練、參賽資格、提名或其他權利義務
    之爭議，依上開規定可申請仲裁程序為之，亦可見立法者於
    立法之際已擇定該等爭議之性質乃為私法爭議。　　
　⒌綜上，撤銷國家教練資格之事務決定乃特定體育團體私法自
    治之行為，雖受國家機關依法令之監督管理，但本質上並非
    行政機關委託行使公權力之行政行為，原告對圍協上開撤銷
    資格之相關決定不服，核屬其與圍協間之私法爭議事項，自
    應以圍協為被告提起民事訴訟救濟之，其捨此不為，反以教
    育部、體育署為被告提起本件行政訴訟，請求其發動行政權
    撤銷原告與圍協間之私權關係，其請求於法無據。
  ㈡另原告聲明第二項部分：
　  原告主張聲明第二項所示之訴訟類型屬課予義務之訴（本院卷第205、269頁），然原告所提之系爭申請函乃於起訴後（繫屬時間為112年12月15日）後方才向被告體育署發函（發函日為112年12月19日，見本院卷第296頁），再者，觀諸系爭申請函之內容為：「聲明不服圍協112年10月18日中華圍棋協字第86號函（下稱『原處分』）……暨中華民國圍棋協會112年11月22日中華圍棋協字第101號函（下稱『申訴決定』）……望貴署撤銷……原處分及申訴決定……」核其意旨，係向被告申請撤銷系爭函及112年11月22日函，和原告聲明第2項：「被告應依原告之申請，作成回復國家隊教練資格、頒給國光獎章，有功教練獎金新臺幣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周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處分」，上開二者內容非屬一致，故原告向被告申請之內容，與向法院請求判命被告作成之行政處分不具同一性，亦即原告未曾依法提出申請，此外，亦未提起訴願，此經本院詢問兩造確認無誤（本院卷第152-153頁），此部分屬於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起訴不備要件，顯非適法，且其情形無從補正，應予駁回。況如前所述，有關國家隊教練資格之決定乃屬圍協權限，乃圍協私法自治之行為，屬原告與圍協間私法爭議範疇，其向被告提起行政訴訟於法未合。至於頒給國光獎章及有功教練獎金亦於具備教練資格之前提下方得請求之事項，原告此部分請求亦無所據。
　㈢至原告援引管理要點第6條第4項主張，應由中華奧會邀集被
    告體育署等相關單位組成審議小組審議通過後辦理，情節重
    大者得由代表團團本部即時召開會議處置，然依該要點第1
    條規定：「目的：教育部體育署為我國組團參加國際性綜合
    運動賽會，明確規範組成單位及人員之權利與義務、展現國
    家代表團（隊）嚴明紀律與運動精神，為國爭光，特訂定本
    要點。」、第3條規定：「適用時間：教育部體育署核定參
    賽代表團名單起，至代表團返國活動結束止。」及第6條第4
    項規定：「選手除名、取消參賽權及教練停權、解聘處分，
    應由中華奧會邀集本署等相關單位組成審議小組審議通過後
    辦理，情節重大者得由代表團團本部即時召開會議處置。」
    ，綜上，涉及「選手除名、取消參賽權及教練停權、解聘處
    分」且「於教育部體育署核定參賽代表團名單起，至代表團
    返國活動結束止」方有組成審議小組審議程序之適用，觀諸
    本件原告主張撤銷之內容乃關於「撤銷原告國家隊教練資格
    」之決定非屬上開範疇，且亦非屬第3條所適用之期間，故
    原告主張未組成審議小組逕為撤銷原告國家教練資格違反程
    序應屬誤會。易言之，亞運選手於賽事結束後才以書面文件
    向圍協申訴原告重大缺失，當無系爭要點適用之餘地。
　㈣至於人民團體法第58條第1項，乃法律賦予被告監督指導圍協
    之權限，俾能依職權維護公共利益，惟其規範目的並無兼為
    解決原告與圍協間之私權紛爭而設，難認原告有依上開訴請
    被告等作成撤銷圍協相關會議決議及申訴決定之公法上請求
    權存在。況且審視處理辦法第14條「……備查……。」亦可徵並
    未賦予原告有向被告請求撤銷圍協決議及申訴決定之公法上
    請求權。
四、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均無可採，其請求判決如聲明所
    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另原告所主張圍協112年10月17日決議將有功教練獎金費分
    配予未列入第19屆亞運代表隊之林Ｏ漢明顯違法云云，然此
    部分非屬原告本件請求事項，自與本件爭執無涉。另原告聲
    請訊問證人陳Ｏ燕部分，本院認與本件職權應予調查之待證
    事實無涉，無訊問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李毓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許婉茹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2年度訴字第1425號
114年2月2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林Ｏ翔                                     


訴訟代理人  許鈞傑  律師
被      告  教育部                                 
代  表  人  鄭英耀（部長）
被      告  教育部體育署                          
代  表  人  鄭世忠（署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天仁  律師
複 代 理人  戴宇欣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體育事務事件，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及第3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起訴時聲明：「 一、中華民國圍棋協會（下稱圍協）112年11月22日中華圍棋協字第101號函申訴決定（下稱系爭申訴決定）、圍協112年10月18日中華圍棋協字第086號函（下稱112年10月18日函）均撤銷。二、被告應依原告之申請，作成准予頒給國光獎章，有功教練獎金新臺幣（下同）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處分。」（本院卷第11頁）；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聲明為：「一、系爭申訴決定、112年10月18日函均撤銷。二、被告應依原告112年12月19日112鈞律字第202312C002號函（系爭申請函）之申請，作成准予回復國家隊教練資格、頒給國光獎章，有功教練獎金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處分。」（本院卷第208頁）經核其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請求之基礎不變，本院認其所為訴之變更，洵屬適當，應予准許。
貳、爭訟概要：
    原告於111年第19屆杭州亞洲運動會（下稱第19屆亞運）期間犯有重大缺失，遭選手事後以書面文件向圍協申訴，圍協於受上開申訴書後，於112年10月17日召開圍協第18屆第3次理監事會議決議（下稱112年10月17日決議）撤銷原告國家隊教練資格，嗣以112年10月18日函通知撤銷原告國家隊教練資格。原告不服112年10月18日函，而委任律師於112年11月10日以（112）鈞律字第202311C001號函（下稱112年11月10日律師函）向圍協提出申訴；圍協於112年11月22日作出系爭申訴決定回覆原告申訴不成立。原告仍不服，先於112年12月15日（本院收文日）提起本件訴訟，後於112年12月19日委任律師以系爭申請函向被告教育部體育署（下稱體育署）提出，請被告體育署撤銷112年10月18日函及系爭申訴決定，被告體育署於112年12月28日以臺教體署全（三）字第1120053955號函（下稱112年12月28日函）回覆對於圍協之申訴決定不服應提起民事救濟，被告教育部不及於協會與第三人間之私權紛爭。
參、原告主張要旨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㈠本件提起訴訟類型為：⑴撤銷訴訟即撤銷112年10月18日函及申訴決定；⑵課予義務訴訟即回復國家隊教練資格、頒給國光獎金100萬元及國光獎章部分。
　㈡圍協屬人民團體法的人民團體，因其申請設立時要向內政部申請，又依國民體育法第1條、第2條、第21條第2項、國家代表隊教練與選手選拔培訓及參賽處理辦法（下稱處理辦法）第2條、第3條可知，圍協依處理辦法執行亞運國家代表隊教練與選手的選培、參賽事宜，故被告體育署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圍協具有監督、管理職責，尤其於圍協所為之重大決議。本件圍協撤銷原告亞運金牌教練資格屬重大決議，該決議將導致原告下列影響：「一、無法參加爾後國內各級選拔賽及以上比賽；二、喪失擔任教練或以後取得國家隊教練、裁判資格；三、遭相關單位取消原告優待權利包含取消專任教練資格等，屬繼續性、終局性剝奪原告將來作為圍棋教練的資格的身分性影響」，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具有監督責任，然在原告提出申訴後，未獲適當處理，圍協未進行任何事前調查和考核、未予原告事前聽證、解釋或充分答辯之機會，申訴決定僅以教練的單純道歉行為作為犯錯的唯一根據，顯然未經任何事證調查決議過程草率。
　㈢依處理辦法第14條、我國組團參加國際性综合運動賽會選手、教練及所屬運動協會管理要點（下稱管理要點）第6條第4項非經中華奧會邀集被告體育署等相關單位組成審議小組審議通過後辦理，不得予教練解聘處分。本件至今從未經由中華奥會邀集被告體育署等相關單位組成審議小組審議，直接得到最嚴厲之解聘處分，未獲正當程序保障至明；被告既為法定之審議機關，在未有任何監督參與之前提下，逕以私權糾紛迴避涉己責任，亦已違反處理要點及國民體育法之規定。原告自112年8月16日起兼總教練之職至第19屆亞運結束，率隊獲得男子組個人金牌，依教育部有功教練獎勵辦法（下稱獎勵辦法）第3條、第4條及附表、國民體育法第21條第3項等，被告體育署應撤銷行政處分、申訴決定，並頒發原告國光獎章及獎金1,000,000元。此外，為求解決紛爭原告並追加教育部為本案被告。
　㈣圍協112年10月17日決議將有功教練獎金分配予未列入第19屆亞運代表隊之林Ｏ漢明顯違法，依人民團體法第58條第1項及第2項，被告應依法撤銷該決議。申言之，圍協於向被告檢具「符合資格之教練名單」、理事會會議紀錄、獎金分配比例方式等有功教練申請資料後，被告應依法對教練獎勵事項進行審查，且有權遴聘相關專家學者及被告教育部代表组成審查會辦理。被告未盡實質審查之責，即予以同意圍棋協之違法決議。　
二、聲明：
  ㈠申訴決定、112年10月18日函鈞撤銷。
　㈡被告應依系爭申請函之申請，作成准予回復國家隊教練資格、頒給國光獎章，有功教練獎金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處分。
肆、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㈠原告未先踐行向被告體育署提出申請而經被告體育署為不利處分之程序，亦即未先踐行訴願程序，直接提起本件訴訟，爰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裁定回之。
　㈡原告追加教育部為被告，於法無據：
　⒈圍協係依人民團體法成立之社團，關於理監事會議決議，乃經由該社團會員或會員代表大會之私權作用，而形成私法上之權利義務關係，倘若原告對於圍協做出「撤銷國家隊教練資格」之決議有爭議者，無論其決議有無違法，構成無效或得撤銷之事由，原告本應循私法救濟途徑予以解決，誠難認其提起本件訴訟及聲請追加被告於法相符。
　⒉一旦將教育部及其所屬下級機關體育署均列為被告，最終判決時，行政法院應命何機關為行政處分？實際上，圍協所為之決議、申訴決定並非行政處分，被告等依法否認原告有提起行政訴訟之請求權，顯徵原告於書狀主張追加教育部為被告反而徒生訴訟審理之困擾。
　㈢至於人民團體法第58條第1項，乃法律賦予被告監督指導圍協之權限，俾能依職權維護公共利益，惟其規範目的並無兼為解決原告與圍棋協會間之私權紛爭而設，誠難認原告依上開規定有訴請被告等作成撤銷會議決議及申訴決定之公法上請求權存在。況且審視處理辦法第14條「……備查……。」難認有賦予原告在公法上有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請求撤銷圍棋協會決議及申訴決定之請求權基礎 。
　㈣依管理要點第3條、處理辦法第12條規定，亞運國家代表隊名單，送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爰管理要點規定之適用期間為被告教育部備查國家代表隊名單起，至返國活動結束止，管理要點第3 點雖未及配合處理辦法規定，將「本署核定」修正為「教育部備查」，惟尚不影響適用期間之認定。換言之，亞運選手於賽事結束後才以書面文件向圍協申訴原告重大缺失，當無管理要點第6條第4項適用之餘地。況本件原告坦承確實於亞運期間犯有選手申訴書所載之重大錯誤。
　㈤依獎勵辦法，林Ｏ漢已核定為國家培訓隊教練，故112年10月17日決議尚無不法，縱有不服，原告應循私法救濟途徑解決。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伍、本院之判斷：
一、爭訟概要欄所載事實，有圍協第18屆第3次理監事會議紀錄（本院卷第51-55頁）、選手投訴書（本院卷第52頁）、圍協112年10月18日函（本院卷第19-21頁）、112年11月10日律師函（本院卷第23-27頁）、圍協112年11月22日中華圍棋協字第101號函（本院卷第29-30頁）、112年12月19日律師函（本院卷第296-299頁）及被告體育署112年12月28日臺教體署全（三）字第1120053955號函（本院卷第59頁）、112年12月19日律師函（本院卷第191頁）附卷可稽，復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二、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㈠處理辦法第1條：「本辦法依國民體育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及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第2條：「本辦法所定國家代表隊，分為下列三種：一、特定體育團體或經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以下簡稱中華奧會）認可為國際單項運動組織正式會員之體育團體（以下簡稱單項協會）遴選及培訓後，由中華奧會、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以下簡稱大專體總）或其他特定體育團體組團，代表國家參加下列國際綜合性賽會之代表隊：（一）奧林匹克運動會（以下簡稱奧運）。（二）亞洲運動會（以下簡稱亞運）。（三）世界大學運動會（以下簡稱世大運）。（四）世界運動會。（五）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六）亞洲青年運動會。（七）東亞青年運動會。（八）其他經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認可之綜合性運動賽會。二、單項協會依據各該國際單項運動組織之規定，組隊代表國家參加下列賽會之代表隊：（一）世界正式單項運動錦標賽。（二）亞洲正式單項運動錦標賽。（三）其他經本部認可之單項運動錦標賽。三、由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以下簡稱中華殘總）、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以下簡稱中華聽體協）或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以下簡稱中華智體協）依本辦法組團（隊），代表國家參加下列賽會之代表隊：（一）帕拉林匹克運動會。（二）達福林匹克運動會。（三）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四）亞洲帕拉運動會。（五）其他經本部認可之國際性、區域性身心障礙者運動賽會。」、第3條：「國家代表隊教練及選手之遴選及培訓單位如下：一、前條第一款及第二款：單項協會。二、前條第三款：中華殘總、中華聽體協或中華智體協。」、第14條：「教練於培訓或參賽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所屬單項協會或中華殘總、中華聽體協、中華智體協提經紀律委員會審議，以決定警告、申誡或其他懲處方式；情節重大者，由單項協會或中華殘總、中華聽體協、中華智體協取消其代表隊教練資格，並報本部備查：一、未依培訓計畫確實執行訓練工作。二、無故不參加培訓及參賽期間之相關講習及會議。三、破壞國家代表隊團體和諧情事。四、變賣或使用公有器材設備，涉有營私圖利行為。五、唆使選手違法或使用運動禁藥，或知悉所屬選手有違法或使用運動禁藥情事而隱匿不報，經查證屬實。六、其他不當言行，損害國家代表隊形象或國家榮譽。」
　㈡管理要點第1條：「目的：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我國組團參加國際性綜合運動賽會，明確規範組成單位及人員之權利與義務、展現國家代表團（隊）嚴明紀律與運動精神，為國爭光，特訂定本要點。」、第6條：「六、懲罰：(一) 選手有違反本要點之規定者，得視情節輕重酌於處分或自代表團中除名，參賽期間並取消參賽權及遣返回國。(二) 教練未能依本要點規定者，得視情節輕重酌予處分或自參賽代表團中除名，並停權或解聘，參賽期間即遣返回國。(三) 參賽代表隊所屬運動協會未能依本要點規定，督促選手及教練者，得建請本署暫停對各種行政協助（含經費補助等）。(四) 選手除名、取消參賽權及教練停權、解聘處分，應由中華奧會邀集本署等相關單位組成審議小組審議通過後辦理，情節重大者得由代表團團本部即時召開會議處置。(五) 經除名、停權或解聘之選手或教練，並得停止下列一切權益：１、暫停或禁止參加爾後國內各級盃賽之選拔賽及全國性以上比賽。２、喪失擔任教練或爾後取得國家教練及裁判資格。３、函請相關單位取消當事人優待權益（包含取消升學輔導、教育學程（分）及專任教練資格等）。４、服兵役期間者，立即辦理歸建。」
　㈢人民團體法第58條規定：「（第1項）人民團體有違反法令、章程或妨害公益情事者，主管機關得予警告、撤銷其決議、停止其業務之一部或全部，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或情節重大者，得為左列之處分：一、撤免其職員。二、限期整理。三、廢止許可。四、解散。（第2項）前項警告、撤銷決議及停止業務處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得為之。但為撤銷決議或停止業務處分時，應會商主管機關後為之。（第3項）對於政黨之處分，以警告、限期整理及解散為限。政黨之解散，由主管機關檢同相關事證移送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之。（第4項）前項移送，應經政黨審議委員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認有違憲情事，始得為之。」　
　㈣獎勵辦法第1條：「本辦法依國民體育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第3條：「（第1項）符合前條獎勵資格者，依其指導選手所獲國光體育獎章（以下簡稱國光獎章）等級頒給國光獎章一枚，其指導選手同一賽會有二人以上獲獎或同一選手獲獎二次以上者，依所獲得最優等級頒給之。（第2項）獎章由本部定期公開頒給。」、第4條：「（第1項）符合第二條獎勵資格者，依其指導選手之賽會成績及附件頒給獎金，並由本部於每次審定後，一次撥入獲獎人指定之金融機構帳戶。（第2項）前項獎金分配比例，由各該特定體育團體依各該有功教練對獲獎選手（隊）貢獻度研訂獎金分配方式，提經理事會討論通過後，並於賽前一個月報本部備查。」　　
三、經本院數次庭期行使闡明權探求原告起訴真意，並讓原告充分陳述本件訴訟目的、訴訟類型及分別對被告教育部、體育署為如何之請求（本院卷第150-153頁、204-208頁、268-271頁），原告仍執意主張：「 ㈠申訴決定、112年10月18日函均撤銷。」、「㈡被告應依原告112年12月19日透過112鈞律字第202312C002號函之申請，作成准予回復國家隊教練資格、頒給國光獎章，有功教練獎金新台幣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處分。」，且表示上述聲明之被告即係指教育部及體育署茲分別就上開二部分聲明敘明如下：　　　　
　㈠原告聲請第一項部分：
　⒈依國民體育法第27條第1、2項規定：「（第1項）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以下簡稱中華奧會）為法人，係經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以下簡稱國際奧會）承認之我國奧會代表。（第2項）中華奧會之組織、任務及成立宗旨，應符合奧林匹克憲章，並受中華民國法律之規範。」第28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中華奧會應本奧林匹克憲章賦予之專屬權利及義務，與中央主管機關合作辦理下列事務：……二、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運動會或其他國際奧會認可之綜合性運動會有關事務。」並參以奧林匹克憲章第27條第3項關於各國之國家奧會在各該國內就代表參與奧運會、區域與洲際賽事或世界綜合性運動會之事務，擁有專屬排他之權力之規定，可知亞運係屬經國際奧會所承認之我國中華奧會，依奧林匹克憲章所賦予專屬權義而應辦理參加之國際性運動賽事，是任何個人或組織參與亞運，均須遵守奧林匹克憲章之規範及國際奧會的決定。再參照奧林匹克憲章第27條第5項、第6項、第7項第5、6款等規定（本院卷第391-418頁），可知國家奧會為達成其任務，得與政府組織合作，並與之保持和諧關係，但不得從事任何違反奧林匹克憲章的活動，且國家奧會須保持自主性，抵禦任何政治、法律、宗教或經濟等方面阻止其遵循奧林匹克憲章規定之壓力。國家奧會並有權按奧林匹克憲章之規定，選送選手參加奧運會、區域與洲際賽事或世界綜合性運動會。復參照奧林匹克憲章第28條關於國家奧會組成，則規定國家奧會之組成，除了必須包括國際奧會的成員外，並須包括所有加入奧運運動項目之國際運動總會在各國之分會（即我國國民體育法第3條第2款所稱之「特定體育團體」）或其代表；且政府或其他公部門組織，不得指派任何國家奧會之成員；相對地，國家奧會可依其裁量決定，是否選任成員代表參與政府或公部門組織。而國家奧會的權限管轄區域必須與其成立所在國的國界一致，並在該國內設立總部。另奧林匹克憲章第6章並定有制裁措施、懲戒程序及爭議解決機制，該憲章第61條規定：「1.國際奧會的決定為最終決定。任何關於其施行或解釋之爭議，得由國際奧會執行委員會解決，在某些情況下，則須由國際運動仲裁庭仲裁。2.任何奧運或與奧運相關所衍生之爭議，依運動相關仲裁規章規定，應完全提交國際運動仲裁庭審理。」
　⒉依上所述，亞運賽事是依據據奧林匹克憲章舉辦的國際性運動競賽，雖然參賽是以國家為單位，由國際奧會所認可的國家奧會提送經國際奧會同意的選手參加，但亞運賽事是選手個人或體育團隊間的競賽，並非國家之政治組織體的競賽。國家奧會遴選參賽選手，有專屬排他的權力，須遵循奧林匹克憲章及各項國際運動總會所定的參賽資格條件等規範決定，參賽事務之辦理雖得與政府或公部門組織協調合作，但保有其自主性，不受任何違反奧林匹克憲章或國際運動總會所定參賽條件之政治或法令的拘束；參賽選手名單則應參照加入國際運動總會為會員之國家體育團體（國民體育法所稱「特定體育團體」）推薦的選手參賽。國內體育團體對於參賽爭議，或各國家奧會有關參賽事項的爭議，則由國際奧會執行委員會或國際運動仲裁庭解決。依此，各國國內體育團體推薦選手予國家奧會選拔，並提送國際奧會同意為亞運賽事的參賽選手，此項選拔推薦權限之權源基礎，以及推薦選拔所應參照最終能有效使選手參與亞運賽事的法源規範，均來自於非政府組織國際奧會所制定的奧林匹克憲章，而非各國國家主權透過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至於各國雖得透過立法或其他公共政策、具體的公權力行政措施，協助國家體育團體、國家奧會辦理選拔亞運參賽選手或團隊之事務，但其政治或法令的拘束力，就亞運參賽事務之決定，均未高於奧林匹克憲章或各項國際運動總會訂定參賽規則的效力，有違背者，國家體育團體或國家奧會並不受其拘束。因此衍生之相關爭議，也由國際奧會執行委員會或國際運動仲裁庭，參照奧林匹克憲章、國際運動總會訂定之相關規則等，裁決之；而非依照各國國法令決定。是故，亞運參賽事務上，各層級團體組織的決定，並非國家公權力之行使，也非受行政機關委託行使公權力之行為，而是國際奧會藉由奧林匹克憲章所彰顯，刻意與國家主權、政治干預保持距離，以享有自主性，而屬國際間各階層體育團體間自治性質的活動。關於此等參賽事務的法律爭議，應為選手、教練與各該特定體育團體間之私法爭議。　
　⒊至於國民體育法為促進與保障國民之體育參與，推動國家體育政策及運動發展，雖於第5章設有「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專章，就我國受國際奧會認可之國家委員會的組織定位、會章應記載事項、會章之監督，以及本於奧林匹克憲章之專屬權利事項應如何與中央主管機關協調合作，財務監督等，定有相關規範，該法第6章「特定體育團體」之章節中，也對國際體育組織正式會員資格之全國性體育團體，亦即前述加入各項運動國際運動總會為會員之國內體育團體，訂定相關行政法上義務，使其能更符合奧林匹克憲章或其他國際體育賽事之要求，辦理國際體育賽事參賽計畫之各項準備（包含教練、選手之遴選、培訓等）。同法第21條第2項並授權中央主管機關教育部訂定參加國際運動賽會國家代表隊之教練與選手之選拔、培訓及參賽有關事項之處理辦法。然如前述，關於亞運之國際性體育賽事，其活動包含參賽事務決定行為之本質，為私法團體受私法自治衍生規範所拘束的活動，並非國家公權力行使的行政行為，國民體育法及所授權主管機關訂定之相關行政命令，性質上至多僅屬國家法令對此等私法活動之管制或干預，為此等私法自治活動設定國家法令的框架，並未因此等國家法令之存在，而變更各級體育團體在參與亞運賽事乃私法團體自治活動之私法行為本質。另關於國民體育法及相關子法中，對特定體育團體選拔為參與亞運之國家代表隊選手之補助與培訓事宜，在主管機關為補助或培訓事務的決定上，固然具有公權力行使之行政行為特質，但此為主管機關對於經國家奧會或特定體育團體依其國際運動賽事相關自治原則，為遴選之決定後，才依法行使補助行政之公權力，對具有代表資格之參賽選手或團隊施以培訓或財務上之補助行政，並非主管機關自始就有決定特定個人具有參賽資格之固有公權力，依法再委託體育團體行使。又國民體育法第21條第2項授權訂定之處理辦法，其中第4條第1款規定，亞運國家代表隊經單項協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先送國訓中心審議通過，再報教育部備查。同前所述，此等對於亞運國家代表隊參賽選手組成之審議及備查程序，經核僅為體育主管機關依法令，對於體育團體推薦參賽選手提送國家奧會轉請國際奧會批准同意等私法性質自治活動的監督管理，旨在促進體育團體選拔參賽選手或團隊的事務上，能符合奧林匹克憲章或國際運動總會之參賽規則，或國家在體育行政管理上的其他需求，並未改變各層級體育團體本於團體自治原則，決定亞運參賽選手一事的私法行為本質。若單項協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送國訓中心審議不通過，或教育部不予備查，該等國訓中心審議否決或教育部不予備查，因而不提供選手培訓或其他補助之行為，衍生爭議者，才屬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所發生之公法爭議。至於單項協會選訓委員會審議不遴選特定個人參賽及撤銷參賽或教練資格之行為，則純屬該體育團體適用奧林匹克憲章等體育團體私法自治規約的私法行為，未受遴選之有意參賽者及遭撤銷教練資格者對其決定有所不服，均屬選手、教練與各該特定體育團體間之私法爭議。
　⒋再者，按國民體育法第37條規定：「（第1項）選手、教練或地方性體育團體，因下列事務，不服特定體育團體之決定者，得向該團體提出申訴；對於申訴決定不服者，於一定期限內得向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體育紛爭仲裁機構申請仲裁，該團體不得拒絕：一、選手、教練違反運動規則。二、選手或教練關於參加第二十一條第二項代表隊選拔、訓練、參賽資格、提名或其他權利義務。三、選手因個人與第三人間，或特定體育團體與第三人間贊助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四、地方性體育團體加入特定體育團體會員資格或權利義務。」、「（第2項）特定體育團體相互間關於運動事務之爭議，或選手與特定體育團體間關於前項第二款、第三款事務所簽訂契約之爭議，當事人亦得依本條規定申請仲裁。」、「（第3項）經依前二項規定申請仲裁者，不得提起訴訟，另行提起訴訟者，法院應駁回其訴；未申請仲裁前已提起訴訟者，法院應依他方之聲請，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命原告於一定期間內依前二項規定申請仲裁。原告屆期未申請者，法院應裁定駁回其訴。經法院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後，如仲裁判斷確定，視為撤回起訴。」、「（第4項）第一項之體育紛爭仲裁機構，其認可資格、程序、廢止認可條件、機構仲裁人員之資格條件、遴聘方式、選定、仲裁程序、申請仲裁之一定期限、準用規定、仲裁費用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5項）體育紛爭仲裁機構所作成之仲裁判斷，當事人不服其判斷者，應於判斷書交付或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法院提起訴訟或聲請續行訴訟；逾期未提起訴訟或聲請續行訴訟者，仲裁判斷確定，於當事人間，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第6項）經爭議當事人合意準用本法所定之仲裁者，體育紛爭仲裁機構所作成之仲裁判斷，於當事人間，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第7項）爭議當事人於仲裁程序進行中達成協議者，應將協議結果報體育紛爭仲裁機構及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仲裁程序即告終結。」，綜上條文可見，選手或教練關於參加代表隊選拔、訓練、參賽資格、提名或其他權利義務之爭議，依上開規定可申請仲裁程序為之，亦可見立法者於立法之際已擇定該等爭議之性質乃為私法爭議。　　
　⒌綜上，撤銷國家教練資格之事務決定乃特定體育團體私法自治之行為，雖受國家機關依法令之監督管理，但本質上並非行政機關委託行使公權力之行政行為，原告對圍協上開撤銷資格之相關決定不服，核屬其與圍協間之私法爭議事項，自應以圍協為被告提起民事訴訟救濟之，其捨此不為，反以教育部、體育署為被告提起本件行政訴訟，請求其發動行政權撤銷原告與圍協間之私權關係，其請求於法無據。
  ㈡另原告聲明第二項部分：
　  原告主張聲明第二項所示之訴訟類型屬課予義務之訴（本院卷第205、269頁），然原告所提之系爭申請函乃於起訴後（繫屬時間為112年12月15日）後方才向被告體育署發函（發函日為112年12月19日，見本院卷第296頁），再者，觀諸系爭申請函之內容為：「聲明不服圍協112年10月18日中華圍棋協字第86號函（下稱『原處分』）……暨中華民國圍棋協會112年11月22日中華圍棋協字第101號函（下稱『申訴決定』）……望貴署撤銷……原處分及申訴決定……」核其意旨，係向被告申請撤銷系爭函及112年11月22日函，和原告聲明第2項：「被告應依原告之申請，作成回復國家隊教練資格、頒給國光獎章，有功教練獎金新臺幣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周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處分」，上開二者內容非屬一致，故原告向被告申請之內容，與向法院請求判命被告作成之行政處分不具同一性，亦即原告未曾依法提出申請，此外，亦未提起訴願，此經本院詢問兩造確認無誤（本院卷第152-153頁），此部分屬於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起訴不備要件，顯非適法，且其情形無從補正，應予駁回。況如前所述，有關國家隊教練資格之決定乃屬圍協權限，乃圍協私法自治之行為，屬原告與圍協間私法爭議範疇，其向被告提起行政訴訟於法未合。至於頒給國光獎章及有功教練獎金亦於具備教練資格之前提下方得請求之事項，原告此部分請求亦無所據。
　㈢至原告援引管理要點第6條第4項主張，應由中華奧會邀集被告體育署等相關單位組成審議小組審議通過後辦理，情節重大者得由代表團團本部即時召開會議處置，然依該要點第1條規定：「目的：教育部體育署為我國組團參加國際性綜合運動賽會，明確規範組成單位及人員之權利與義務、展現國家代表團（隊）嚴明紀律與運動精神，為國爭光，特訂定本要點。」、第3條規定：「適用時間：教育部體育署核定參賽代表團名單起，至代表團返國活動結束止。」及第6條第4項規定：「選手除名、取消參賽權及教練停權、解聘處分，應由中華奧會邀集本署等相關單位組成審議小組審議通過後辦理，情節重大者得由代表團團本部即時召開會議處置。」，綜上，涉及「選手除名、取消參賽權及教練停權、解聘處分」且「於教育部體育署核定參賽代表團名單起，至代表團返國活動結束止」方有組成審議小組審議程序之適用，觀諸本件原告主張撤銷之內容乃關於「撤銷原告國家隊教練資格」之決定非屬上開範疇，且亦非屬第3條所適用之期間，故原告主張未組成審議小組逕為撤銷原告國家教練資格違反程序應屬誤會。易言之，亞運選手於賽事結束後才以書面文件向圍協申訴原告重大缺失，當無系爭要點適用之餘地。
　㈣至於人民團體法第58條第1項，乃法律賦予被告監督指導圍協之權限，俾能依職權維護公共利益，惟其規範目的並無兼為解決原告與圍協間之私權紛爭而設，難認原告有依上開訴請被告等作成撤銷圍協相關會議決議及申訴決定之公法上請求權存在。況且審視處理辦法第14條「……備查……。」亦可徵並未賦予原告有向被告請求撤銷圍協決議及申訴決定之公法上請求權。
四、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均無可採，其請求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另原告所主張圍協112年10月17日決議將有功教練獎金費分配予未列入第19屆亞運代表隊之林Ｏ漢明顯違法云云，然此部分非屬原告本件請求事項，自與本件爭執無涉。另原告聲請訊問證人陳Ｏ燕部分，本院認與本件職權應予調查之待證事實無涉，無訊問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李毓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許婉茹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2年度訴字第1425號
114年2月2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林Ｏ翔                                     

訴訟代理人  許鈞傑  律師
被      告  教育部                                 
代  表  人  鄭英耀（部長）
被      告  教育部體育署                          
代  表  人  鄭世忠（署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謝天仁  律師
複 代 理人  戴宇欣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體育事務事件，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及第3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起訴時聲明：「 一、中華民國圍棋協會（下稱圍協）112年11月22日中華圍棋協字第101號函申訴決定（下稱系爭申訴決定）、圍協112年10月18日中華圍棋協字第086號函（下稱112年10月18日函）均撤銷。二、被告應依原告之申請，作成准予頒給國光獎章，有功教練獎金新臺幣（下同）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處分。」（本院卷第11頁）；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聲明為：「一、系爭申訴決定、112年10月18日函均撤銷。二、被告應依原告112年12月19日112鈞律字第202312C002號函（系爭申請函）之申請，作成准予回復國家隊教練資格、頒給國光獎章，有功教練獎金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處分。」（本院卷第208頁）經核其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請求之基礎不變，本院認其所為訴之變更，洵屬適當，應予准許。
貳、爭訟概要：
    原告於111年第19屆杭州亞洲運動會（下稱第19屆亞運）期間犯有重大缺失，遭選手事後以書面文件向圍協申訴，圍協於受上開申訴書後，於112年10月17日召開圍協第18屆第3次理監事會議決議（下稱112年10月17日決議）撤銷原告國家隊教練資格，嗣以112年10月18日函通知撤銷原告國家隊教練資格。原告不服112年10月18日函，而委任律師於112年11月10日以（112）鈞律字第202311C001號函（下稱112年11月10日律師函）向圍協提出申訴；圍協於112年11月22日作出系爭申訴決定回覆原告申訴不成立。原告仍不服，先於112年12月15日（本院收文日）提起本件訴訟，後於112年12月19日委任律師以系爭申請函向被告教育部體育署（下稱體育署）提出，請被告體育署撤銷112年10月18日函及系爭申訴決定，被告體育署於112年12月28日以臺教體署全（三）字第1120053955號函（下稱112年12月28日函）回覆對於圍協之申訴決定不服應提起民事救濟，被告教育部不及於協會與第三人間之私權紛爭。
參、原告主張要旨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㈠本件提起訴訟類型為：⑴撤銷訴訟即撤銷112年10月18日函及申訴決定；⑵課予義務訴訟即回復國家隊教練資格、頒給國光獎金100萬元及國光獎章部分。
　㈡圍協屬人民團體法的人民團體，因其申請設立時要向內政部申請，又依國民體育法第1條、第2條、第21條第2項、國家代表隊教練與選手選拔培訓及參賽處理辦法（下稱處理辦法）第2條、第3條可知，圍協依處理辦法執行亞運國家代表隊教練與選手的選培、參賽事宜，故被告體育署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圍協具有監督、管理職責，尤其於圍協所為之重大決議。本件圍協撤銷原告亞運金牌教練資格屬重大決議，該決議將導致原告下列影響：「一、無法參加爾後國內各級選拔賽及以上比賽；二、喪失擔任教練或以後取得國家隊教練、裁判資格；三、遭相關單位取消原告優待權利包含取消專任教練資格等，屬繼續性、終局性剝奪原告將來作為圍棋教練的資格的身分性影響」，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具有監督責任，然在原告提出申訴後，未獲適當處理，圍協未進行任何事前調查和考核、未予原告事前聽證、解釋或充分答辯之機會，申訴決定僅以教練的單純道歉行為作為犯錯的唯一根據，顯然未經任何事證調查決議過程草率。
　㈢依處理辦法第14條、我國組團參加國際性综合運動賽會選手、教練及所屬運動協會管理要點（下稱管理要點）第6條第4項非經中華奧會邀集被告體育署等相關單位組成審議小組審議通過後辦理，不得予教練解聘處分。本件至今從未經由中華奥會邀集被告體育署等相關單位組成審議小組審議，直接得到最嚴厲之解聘處分，未獲正當程序保障至明；被告既為法定之審議機關，在未有任何監督參與之前提下，逕以私權糾紛迴避涉己責任，亦已違反處理要點及國民體育法之規定。原告自112年8月16日起兼總教練之職至第19屆亞運結束，率隊獲得男子組個人金牌，依教育部有功教練獎勵辦法（下稱獎勵辦法）第3條、第4條及附表、國民體育法第21條第3項等，被告體育署應撤銷行政處分、申訴決定，並頒發原告國光獎章及獎金1,000,000元。此外，為求解決紛爭原告並追加教育部為本案被告。
　㈣圍協112年10月17日決議將有功教練獎金分配予未列入第19屆亞運代表隊之林Ｏ漢明顯違法，依人民團體法第58條第1項及第2項，被告應依法撤銷該決議。申言之，圍協於向被告檢具「符合資格之教練名單」、理事會會議紀錄、獎金分配比例方式等有功教練申請資料後，被告應依法對教練獎勵事項進行審查，且有權遴聘相關專家學者及被告教育部代表组成審查會辦理。被告未盡實質審查之責，即予以同意圍棋協之違法決議。　
二、聲明：
  ㈠申訴決定、112年10月18日函鈞撤銷。
　㈡被告應依系爭申請函之申請，作成准予回復國家隊教練資格、頒給國光獎章，有功教練獎金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處分。
肆、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㈠原告未先踐行向被告體育署提出申請而經被告體育署為不利處分之程序，亦即未先踐行訴願程序，直接提起本件訴訟，爰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應裁定回之。
　㈡原告追加教育部為被告，於法無據：
　⒈圍協係依人民團體法成立之社團，關於理監事會議決議，乃經由該社團會員或會員代表大會之私權作用，而形成私法上之權利義務關係，倘若原告對於圍協做出「撤銷國家隊教練資格」之決議有爭議者，無論其決議有無違法，構成無效或得撤銷之事由，原告本應循私法救濟途徑予以解決，誠難認其提起本件訴訟及聲請追加被告於法相符。
　⒉一旦將教育部及其所屬下級機關體育署均列為被告，最終判決時，行政法院應命何機關為行政處分？實際上，圍協所為之決議、申訴決定並非行政處分，被告等依法否認原告有提起行政訴訟之請求權，顯徵原告於書狀主張追加教育部為被告反而徒生訴訟審理之困擾。
　㈢至於人民團體法第58條第1項，乃法律賦予被告監督指導圍協之權限，俾能依職權維護公共利益，惟其規範目的並無兼為解決原告與圍棋協會間之私權紛爭而設，誠難認原告依上開規定有訴請被告等作成撤銷會議決議及申訴決定之公法上請求權存在。況且審視處理辦法第14條「……備查……。」難認有賦予原告在公法上有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請求撤銷圍棋協會決議及申訴決定之請求權基礎 。
　㈣依管理要點第3條、處理辦法第12條規定，亞運國家代表隊名單，送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爰管理要點規定之適用期間為被告教育部備查國家代表隊名單起，至返國活動結束止，管理要點第3 點雖未及配合處理辦法規定，將「本署核定」修正為「教育部備查」，惟尚不影響適用期間之認定。換言之，亞運選手於賽事結束後才以書面文件向圍協申訴原告重大缺失，當無管理要點第6條第4項適用之餘地。況本件原告坦承確實於亞運期間犯有選手申訴書所載之重大錯誤。
　㈤依獎勵辦法，林Ｏ漢已核定為國家培訓隊教練，故112年10月17日決議尚無不法，縱有不服，原告應循私法救濟途徑解決。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伍、本院之判斷：
一、爭訟概要欄所載事實，有圍協第18屆第3次理監事會議紀錄（本院卷第51-55頁）、選手投訴書（本院卷第52頁）、圍協112年10月18日函（本院卷第19-21頁）、112年11月10日律師函（本院卷第23-27頁）、圍協112年11月22日中華圍棋協字第101號函（本院卷第29-30頁）、112年12月19日律師函（本院卷第296-299頁）及被告體育署112年12月28日臺教體署全（三）字第1120053955號函（本院卷第59頁）、112年12月19日律師函（本院卷第191頁）附卷可稽，復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二、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㈠處理辦法第1條：「本辦法依國民體育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及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第2條：「本辦法所定國家代表隊，分為下列三種：一、特定體育團體或經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以下簡稱中華奧會）認可為國際單項運動組織正式會員之體育團體（以下簡稱單項協會）遴選及培訓後，由中華奧會、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以下簡稱大專體總）或其他特定體育團體組團，代表國家參加下列國際綜合性賽會之代表隊：（一）奧林匹克運動會（以下簡稱奧運）。（二）亞洲運動會（以下簡稱亞運）。（三）世界大學運動會（以下簡稱世大運）。（四）世界運動會。（五）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六）亞洲青年運動會。（七）東亞青年運動會。（八）其他經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認可之綜合性運動賽會。二、單項協會依據各該國際單項運動組織之規定，組隊代表國家參加下列賽會之代表隊：（一）世界正式單項運動錦標賽。（二）亞洲正式單項運動錦標賽。（三）其他經本部認可之單項運動錦標賽。三、由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以下簡稱中華殘總）、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以下簡稱中華聽體協）或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以下簡稱中華智體協）依本辦法組團（隊），代表國家參加下列賽會之代表隊：（一）帕拉林匹克運動會。（二）達福林匹克運動會。（三）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四）亞洲帕拉運動會。（五）其他經本部認可之國際性、區域性身心障礙者運動賽會。」、第3條：「國家代表隊教練及選手之遴選及培訓單位如下：一、前條第一款及第二款：單項協會。二、前條第三款：中華殘總、中華聽體協或中華智體協。」、第14條：「教練於培訓或參賽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所屬單項協會或中華殘總、中華聽體協、中華智體協提經紀律委員會審議，以決定警告、申誡或其他懲處方式；情節重大者，由單項協會或中華殘總、中華聽體協、中華智體協取消其代表隊教練資格，並報本部備查：一、未依培訓計畫確實執行訓練工作。二、無故不參加培訓及參賽期間之相關講習及會議。三、破壞國家代表隊團體和諧情事。四、變賣或使用公有器材設備，涉有營私圖利行為。五、唆使選手違法或使用運動禁藥，或知悉所屬選手有違法或使用運動禁藥情事而隱匿不報，經查證屬實。六、其他不當言行，損害國家代表隊形象或國家榮譽。」
　㈡管理要點第1條：「目的：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我國組團參加國際性綜合運動賽會，明確規範組成單位及人員之權利與義務、展現國家代表團（隊）嚴明紀律與運動精神，為國爭光，特訂定本要點。」、第6條：「六、懲罰：(一) 選手有違反本要點之規定者，得視情節輕重酌於處分或自代表團中除名，參賽期間並取消參賽權及遣返回國。(二) 教練未能依本要點規定者，得視情節輕重酌予處分或自參賽代表團中除名，並停權或解聘，參賽期間即遣返回國。(三) 參賽代表隊所屬運動協會未能依本要點規定，督促選手及教練者，得建請本署暫停對各種行政協助（含經費補助等）。(四) 選手除名、取消參賽權及教練停權、解聘處分，應由中華奧會邀集本署等相關單位組成審議小組審議通過後辦理，情節重大者得由代表團團本部即時召開會議處置。(五) 經除名、停權或解聘之選手或教練，並得停止下列一切權益：１、暫停或禁止參加爾後國內各級盃賽之選拔賽及全國性以上比賽。２、喪失擔任教練或爾後取得國家教練及裁判資格。３、函請相關單位取消當事人優待權益（包含取消升學輔導、教育學程（分）及專任教練資格等）。４、服兵役期間者，立即辦理歸建。」
　㈢人民團體法第58條規定：「（第1項）人民團體有違反法令、章程或妨害公益情事者，主管機關得予警告、撤銷其決議、停止其業務之一部或全部，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或情節重大者，得為左列之處分：一、撤免其職員。二、限期整理。三、廢止許可。四、解散。（第2項）前項警告、撤銷決議及停止業務處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得為之。但為撤銷決議或停止業務處分時，應會商主管機關後為之。（第3項）對於政黨之處分，以警告、限期整理及解散為限。政黨之解散，由主管機關檢同相關事證移送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理之。（第4項）前項移送，應經政黨審議委員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認有違憲情事，始得為之。」　
　㈣獎勵辦法第1條：「本辦法依國民體育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第3條：「（第1項）符合前條獎勵資格者，依其指導選手所獲國光體育獎章（以下簡稱國光獎章）等級頒給國光獎章一枚，其指導選手同一賽會有二人以上獲獎或同一選手獲獎二次以上者，依所獲得最優等級頒給之。（第2項）獎章由本部定期公開頒給。」、第4條：「（第1項）符合第二條獎勵資格者，依其指導選手之賽會成績及附件頒給獎金，並由本部於每次審定後，一次撥入獲獎人指定之金融機構帳戶。（第2項）前項獎金分配比例，由各該特定體育團體依各該有功教練對獲獎選手（隊）貢獻度研訂獎金分配方式，提經理事會討論通過後，並於賽前一個月報本部備查。」　　
三、經本院數次庭期行使闡明權探求原告起訴真意，並讓原告充分陳述本件訴訟目的、訴訟類型及分別對被告教育部、體育署為如何之請求（本院卷第150-153頁、204-208頁、268-271頁），原告仍執意主張：「 ㈠申訴決定、112年10月18日函均撤銷。」、「㈡被告應依原告112年12月19日透過112鈞律字第202312C002號函之申請，作成准予回復國家隊教練資格、頒給國光獎章，有功教練獎金新台幣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處分。」，且表示上述聲明之被告即係指教育部及體育署茲分別就上開二部分聲明敘明如下：　　　　
　㈠原告聲請第一項部分：
　⒈依國民體育法第27條第1、2項規定：「（第1項）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以下簡稱中華奧會）為法人，係經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以下簡稱國際奧會）承認之我國奧會代表。（第2項）中華奧會之組織、任務及成立宗旨，應符合奧林匹克憲章，並受中華民國法律之規範。」第28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中華奧會應本奧林匹克憲章賦予之專屬權利及義務，與中央主管機關合作辦理下列事務：……二、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運動會或其他國際奧會認可之綜合性運動會有關事務。」並參以奧林匹克憲章第27條第3項關於各國之國家奧會在各該國內就代表參與奧運會、區域與洲際賽事或世界綜合性運動會之事務，擁有專屬排他之權力之規定，可知亞運係屬經國際奧會所承認之我國中華奧會，依奧林匹克憲章所賦予專屬權義而應辦理參加之國際性運動賽事，是任何個人或組織參與亞運，均須遵守奧林匹克憲章之規範及國際奧會的決定。再參照奧林匹克憲章第27條第5項、第6項、第7項第5、6款等規定（本院卷第391-418頁），可知國家奧會為達成其任務，得與政府組織合作，並與之保持和諧關係，但不得從事任何違反奧林匹克憲章的活動，且國家奧會須保持自主性，抵禦任何政治、法律、宗教或經濟等方面阻止其遵循奧林匹克憲章規定之壓力。國家奧會並有權按奧林匹克憲章之規定，選送選手參加奧運會、區域與洲際賽事或世界綜合性運動會。復參照奧林匹克憲章第28條關於國家奧會組成，則規定國家奧會之組成，除了必須包括國際奧會的成員外，並須包括所有加入奧運運動項目之國際運動總會在各國之分會（即我國國民體育法第3條第2款所稱之「特定體育團體」）或其代表；且政府或其他公部門組織，不得指派任何國家奧會之成員；相對地，國家奧會可依其裁量決定，是否選任成員代表參與政府或公部門組織。而國家奧會的權限管轄區域必須與其成立所在國的國界一致，並在該國內設立總部。另奧林匹克憲章第6章並定有制裁措施、懲戒程序及爭議解決機制，該憲章第61條規定：「1.國際奧會的決定為最終決定。任何關於其施行或解釋之爭議，得由國際奧會執行委員會解決，在某些情況下，則須由國際運動仲裁庭仲裁。2.任何奧運或與奧運相關所衍生之爭議，依運動相關仲裁規章規定，應完全提交國際運動仲裁庭審理。」
　⒉依上所述，亞運賽事是依據據奧林匹克憲章舉辦的國際性運動競賽，雖然參賽是以國家為單位，由國際奧會所認可的國家奧會提送經國際奧會同意的選手參加，但亞運賽事是選手個人或體育團隊間的競賽，並非國家之政治組織體的競賽。國家奧會遴選參賽選手，有專屬排他的權力，須遵循奧林匹克憲章及各項國際運動總會所定的參賽資格條件等規範決定，參賽事務之辦理雖得與政府或公部門組織協調合作，但保有其自主性，不受任何違反奧林匹克憲章或國際運動總會所定參賽條件之政治或法令的拘束；參賽選手名單則應參照加入國際運動總會為會員之國家體育團體（國民體育法所稱「特定體育團體」）推薦的選手參賽。國內體育團體對於參賽爭議，或各國家奧會有關參賽事項的爭議，則由國際奧會執行委員會或國際運動仲裁庭解決。依此，各國國內體育團體推薦選手予國家奧會選拔，並提送國際奧會同意為亞運賽事的參賽選手，此項選拔推薦權限之權源基礎，以及推薦選拔所應參照最終能有效使選手參與亞運賽事的法源規範，均來自於非政府組織國際奧會所制定的奧林匹克憲章，而非各國國家主權透過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至於各國雖得透過立法或其他公共政策、具體的公權力行政措施，協助國家體育團體、國家奧會辦理選拔亞運參賽選手或團隊之事務，但其政治或法令的拘束力，就亞運參賽事務之決定，均未高於奧林匹克憲章或各項國際運動總會訂定參賽規則的效力，有違背者，國家體育團體或國家奧會並不受其拘束。因此衍生之相關爭議，也由國際奧會執行委員會或國際運動仲裁庭，參照奧林匹克憲章、國際運動總會訂定之相關規則等，裁決之；而非依照各國國法令決定。是故，亞運參賽事務上，各層級團體組織的決定，並非國家公權力之行使，也非受行政機關委託行使公權力之行為，而是國際奧會藉由奧林匹克憲章所彰顯，刻意與國家主權、政治干預保持距離，以享有自主性，而屬國際間各階層體育團體間自治性質的活動。關於此等參賽事務的法律爭議，應為選手、教練與各該特定體育團體間之私法爭議。　
　⒊至於國民體育法為促進與保障國民之體育參與，推動國家體育政策及運動發展，雖於第5章設有「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專章，就我國受國際奧會認可之國家委員會的組織定位、會章應記載事項、會章之監督，以及本於奧林匹克憲章之專屬權利事項應如何與中央主管機關協調合作，財務監督等，定有相關規範，該法第6章「特定體育團體」之章節中，也對國際體育組織正式會員資格之全國性體育團體，亦即前述加入各項運動國際運動總會為會員之國內體育團體，訂定相關行政法上義務，使其能更符合奧林匹克憲章或其他國際體育賽事之要求，辦理國際體育賽事參賽計畫之各項準備（包含教練、選手之遴選、培訓等）。同法第21條第2項並授權中央主管機關教育部訂定參加國際運動賽會國家代表隊之教練與選手之選拔、培訓及參賽有關事項之處理辦法。然如前述，關於亞運之國際性體育賽事，其活動包含參賽事務決定行為之本質，為私法團體受私法自治衍生規範所拘束的活動，並非國家公權力行使的行政行為，國民體育法及所授權主管機關訂定之相關行政命令，性質上至多僅屬國家法令對此等私法活動之管制或干預，為此等私法自治活動設定國家法令的框架，並未因此等國家法令之存在，而變更各級體育團體在參與亞運賽事乃私法團體自治活動之私法行為本質。另關於國民體育法及相關子法中，對特定體育團體選拔為參與亞運之國家代表隊選手之補助與培訓事宜，在主管機關為補助或培訓事務的決定上，固然具有公權力行使之行政行為特質，但此為主管機關對於經國家奧會或特定體育團體依其國際運動賽事相關自治原則，為遴選之決定後，才依法行使補助行政之公權力，對具有代表資格之參賽選手或團隊施以培訓或財務上之補助行政，並非主管機關自始就有決定特定個人具有參賽資格之固有公權力，依法再委託體育團體行使。又國民體育法第21條第2項授權訂定之處理辦法，其中第4條第1款規定，亞運國家代表隊經單項協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先送國訓中心審議通過，再報教育部備查。同前所述，此等對於亞運國家代表隊參賽選手組成之審議及備查程序，經核僅為體育主管機關依法令，對於體育團體推薦參賽選手提送國家奧會轉請國際奧會批准同意等私法性質自治活動的監督管理，旨在促進體育團體選拔參賽選手或團隊的事務上，能符合奧林匹克憲章或國際運動總會之參賽規則，或國家在體育行政管理上的其他需求，並未改變各層級體育團體本於團體自治原則，決定亞運參賽選手一事的私法行為本質。若單項協會選訓委員會審議通過，送國訓中心審議不通過，或教育部不予備查，該等國訓中心審議否決或教育部不予備查，因而不提供選手培訓或其他補助之行為，衍生爭議者，才屬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所發生之公法爭議。至於單項協會選訓委員會審議不遴選特定個人參賽及撤銷參賽或教練資格之行為，則純屬該體育團體適用奧林匹克憲章等體育團體私法自治規約的私法行為，未受遴選之有意參賽者及遭撤銷教練資格者對其決定有所不服，均屬選手、教練與各該特定體育團體間之私法爭議。
　⒋再者，按國民體育法第37條規定：「（第1項）選手、教練或地方性體育團體，因下列事務，不服特定體育團體之決定者，得向該團體提出申訴；對於申訴決定不服者，於一定期限內得向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體育紛爭仲裁機構申請仲裁，該團體不得拒絕：一、選手、教練違反運動規則。二、選手或教練關於參加第二十一條第二項代表隊選拔、訓練、參賽資格、提名或其他權利義務。三、選手因個人與第三人間，或特定體育團體與第三人間贊助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四、地方性體育團體加入特定體育團體會員資格或權利義務。」、「（第2項）特定體育團體相互間關於運動事務之爭議，或選手與特定體育團體間關於前項第二款、第三款事務所簽訂契約之爭議，當事人亦得依本條規定申請仲裁。」、「（第3項）經依前二項規定申請仲裁者，不得提起訴訟，另行提起訴訟者，法院應駁回其訴；未申請仲裁前已提起訴訟者，法院應依他方之聲請，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命原告於一定期間內依前二項規定申請仲裁。原告屆期未申請者，法院應裁定駁回其訴。經法院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後，如仲裁判斷確定，視為撤回起訴。」、「（第4項）第一項之體育紛爭仲裁機構，其認可資格、程序、廢止認可條件、機構仲裁人員之資格條件、遴聘方式、選定、仲裁程序、申請仲裁之一定期限、準用規定、仲裁費用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5項）體育紛爭仲裁機構所作成之仲裁判斷，當事人不服其判斷者，應於判斷書交付或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向法院提起訴訟或聲請續行訴訟；逾期未提起訴訟或聲請續行訴訟者，仲裁判斷確定，於當事人間，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第6項）經爭議當事人合意準用本法所定之仲裁者，體育紛爭仲裁機構所作成之仲裁判斷，於當事人間，與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第7項）爭議當事人於仲裁程序進行中達成協議者，應將協議結果報體育紛爭仲裁機構及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仲裁程序即告終結。」，綜上條文可見，選手或教練關於參加代表隊選拔、訓練、參賽資格、提名或其他權利義務之爭議，依上開規定可申請仲裁程序為之，亦可見立法者於立法之際已擇定該等爭議之性質乃為私法爭議。　　
　⒌綜上，撤銷國家教練資格之事務決定乃特定體育團體私法自治之行為，雖受國家機關依法令之監督管理，但本質上並非行政機關委託行使公權力之行政行為，原告對圍協上開撤銷資格之相關決定不服，核屬其與圍協間之私法爭議事項，自應以圍協為被告提起民事訴訟救濟之，其捨此不為，反以教育部、體育署為被告提起本件行政訴訟，請求其發動行政權撤銷原告與圍協間之私權關係，其請求於法無據。
  ㈡另原告聲明第二項部分：
　  原告主張聲明第二項所示之訴訟類型屬課予義務之訴（本院卷第205、269頁），然原告所提之系爭申請函乃於起訴後（繫屬時間為112年12月15日）後方才向被告體育署發函（發函日為112年12月19日，見本院卷第296頁），再者，觀諸系爭申請函之內容為：「聲明不服圍協112年10月18日中華圍棋協字第86號函（下稱『原處分』）……暨中華民國圍棋協會112年11月22日中華圍棋協字第101號函（下稱『申訴決定』）……望貴署撤銷……原處分及申訴決定……」核其意旨，係向被告申請撤銷系爭函及112年11月22日函，和原告聲明第2項：「被告應依原告之申請，作成回復國家隊教練資格、頒給國光獎章，有功教練獎金新臺幣1,000,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周年利率5％計算利息之處分」，上開二者內容非屬一致，故原告向被告申請之內容，與向法院請求判命被告作成之行政處分不具同一性，亦即原告未曾依法提出申請，此外，亦未提起訴願，此經本院詢問兩造確認無誤（本院卷第152-153頁），此部分屬於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起訴不備要件，顯非適法，且其情形無從補正，應予駁回。況如前所述，有關國家隊教練資格之決定乃屬圍協權限，乃圍協私法自治之行為，屬原告與圍協間私法爭議範疇，其向被告提起行政訴訟於法未合。至於頒給國光獎章及有功教練獎金亦於具備教練資格之前提下方得請求之事項，原告此部分請求亦無所據。
　㈢至原告援引管理要點第6條第4項主張，應由中華奧會邀集被告體育署等相關單位組成審議小組審議通過後辦理，情節重大者得由代表團團本部即時召開會議處置，然依該要點第1條規定：「目的：教育部體育署為我國組團參加國際性綜合運動賽會，明確規範組成單位及人員之權利與義務、展現國家代表團（隊）嚴明紀律與運動精神，為國爭光，特訂定本要點。」、第3條規定：「適用時間：教育部體育署核定參賽代表團名單起，至代表團返國活動結束止。」及第6條第4項規定：「選手除名、取消參賽權及教練停權、解聘處分，應由中華奧會邀集本署等相關單位組成審議小組審議通過後辦理，情節重大者得由代表團團本部即時召開會議處置。」，綜上，涉及「選手除名、取消參賽權及教練停權、解聘處分」且「於教育部體育署核定參賽代表團名單起，至代表團返國活動結束止」方有組成審議小組審議程序之適用，觀諸本件原告主張撤銷之內容乃關於「撤銷原告國家隊教練資格」之決定非屬上開範疇，且亦非屬第3條所適用之期間，故原告主張未組成審議小組逕為撤銷原告國家教練資格違反程序應屬誤會。易言之，亞運選手於賽事結束後才以書面文件向圍協申訴原告重大缺失，當無系爭要點適用之餘地。
　㈣至於人民團體法第58條第1項，乃法律賦予被告監督指導圍協之權限，俾能依職權維護公共利益，惟其規範目的並無兼為解決原告與圍協間之私權紛爭而設，難認原告有依上開訴請被告等作成撤銷圍協相關會議決議及申訴決定之公法上請求權存在。況且審視處理辦法第14條「……備查……。」亦可徵並未賦予原告有向被告請求撤銷圍協決議及申訴決定之公法上請求權。
四、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均無可採，其請求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另原告所主張圍協112年10月17日決議將有功教練獎金費分配予未列入第19屆亞運代表隊之林Ｏ漢明顯違法云云，然此部分非屬原告本件請求事項，自與本件爭執無涉。另原告聲請訊問證人陳Ｏ燕部分，本院認與本件職權應予調查之待證事實無涉，無訊問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李毓華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許婉茹   




